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年 度 上 訴 字 第 1963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 03

        即 　 被 　 告 　 黃 祥 育  04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楊 玉 珍 律 師  05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因 違 反 槍 砲 彈 藥 刀 械 管 制 條 例 等 案 件 ， 不 服 臺 灣 臺 中  06

        地 方 法 院 106年 度 訴 字 第 2466號 中 華 民 國 107年 8月 27日 第 一 審 判  07

        決 (起 訴 案 號 ：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檢 察 署 106年 度 偵 字 第 13244、 1856  08

        7、 21685、 21686號 ； 移 送 併 辦 案 號 ： 臺 灣 南 投 地 方 檢 察 署 107年  09

        度 偵 字 第 622號 )， 提 起 上 訴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10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1

        原 判 決 關 於 己 ○ ○ 犯 私 行 拘 禁 罪 暨 不 得 易 科 罰 金 之 執 行 刑 部 分 ，  12

        均 撤 銷 。  13

        己 ○ ○ 犯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1所 示 之 罪 ， 處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1所 示 之 刑 及  14

        沒 收 。  15

        其 他 上 訴 駁 回 。  16

        撤 銷 改 判 與 上 訴 駁 回 部 分 所 處 之 刑 ， 應 執 行 有 期 徒 刑 參 年 拾 月 ，  17

        併 科 罰 金 新 臺 幣 參 萬 元 ， 罰 金 如 易 服 勞 役 ， 以 新 臺 幣 壹 仟 元 折 算  18

        壹 日 。  19

            犯 罪 事 實  20

        一 、 緣 張 鴻 聰 透 過 黃 琬 婷 關 係 ， 介 紹 其 子 丙 ○ ○ (原 名 張 佑 聖 )自  21

            民 國 104年 1月 間 某 日 起 ， 前 往 彰 化 縣 ○ ○ 鄉 ○ ○ 村 ○ ○ 路 ○  22

            段 ○ ○ ○ 號 己 ○ ○ (黃 琬 婷 之 弟 )經 營 之 台 開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(登 記  23

            負 責 人 為 己 ○ ○ 之 母 林 彩 秋 )內 工 作 ， 負 責 操 作 機 器 製 作 生  24

            粉 圓 ， 下 班 後 則 居 住 在 工 廠 內 。 丙 ○ ○ 於 工 作 期 間 ， 可 以 休  25

            假 、 暫 時 離 開 工 廠 ， 每 週 可 獲 取 新 臺 幣 (下 同 )1000元 之 零 用  26

            金 ， 每 月 薪 資 6000元 則 由 己 ○ ○ 匯 款 至 張 鴻 聰 名 下 帳 戶 。 然  27

            己 ○ ○ 自 105年 2月 間 起 ， 即 以 丙 ○ ○ 外 出 會 結 交 不 良 友 人 、  28

            染 上 吸 毒 惡 習 為 由 ， 不 讓 丙 ○ ○ 下 班 後 離 開 工 廠 ， 亦 不 再 給  29

            予 零 用 金 ； 復 自 105年 5月 10日 後 某 日 起 至 105年 10月 21日 丙  30

            ○ ○ 返 家 為 止 ， 基 於 私 行 拘 禁 及 傷 害 之 犯 意 ， 以 丙 ○ ○ 竊 取  31

            其 木 雕 藝 品 及 損 壞 粉 圓 生 產 機 器 為 由 ， 於 丙 ○ ○ 工 作 之 餘 ，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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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以 手 銬 將 丙 ○ ○ 之 手 腳 銬 在 工 廠 後 方 鐵 皮 屋 隔 間 ， 讓 丙 ○ ○  01

            無 法 自 由 行 動 ， 如 廁 小 解 只 能 就 地 尿 在 被 銬 住 之 空 間 ， 僅 有  02

            需 要 排 便 時 ， 己 ○ ○ 才 會 解 開 手 銬 讓 其 如 廁 ， 亦 有 以 機 車 大  03

            鎖 扣 住 丙 ○ ○ 頸 部 或 以 附 鎖 頭 之 鐵 鍊 綑 綁 丙 ○ ○ 腰 部 ， 藉 此  04

            等 手 段 私 行 拘 禁 丙 ○ ○ ； 期 間 ， 更 不 時 以 拳 頭 或 用 木 板 、 風  05

            管 接 頭 毆 打 丙 ○ ○ 之 臉 部 及 身 體 、 將 丙 ○ ○ 之 身 體 做 為 菸 灰  06

            缸 以 弄 熄 香 菸 ， 及 多 次 持 熱 開 水 潑 灑 丙 ○ ○ 下 體 ， 致 使 丙 ○  07

            ○ 手 腕 、 腳 踝 有 手 銬 傷 痕 並 受 有 身 體 多 處 菸 疤 、 外 傷 性 白 內  08

            障 、 耳 朵 囊 腫 、 犬 齒 斷 裂 、 手 腕 及 腳 踝 有 手 銬 傷 痕 等 傷 害 。  09

        二 、 己 ○ ○ 明 知 可 發 射 子 彈 具 有 殺 傷 力 之 改 造 手 槍 、 子 彈 ， 均 為  10

            槍 砲 彈 藥 刀 械 管 制 條 例 所 列 管 之 物 品 ， 非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許  11

            可 ， 不 得 持 有 ， 竟 基 於 持 有 其 他 可 發 射 子 彈 具 有 殺 傷 力 之 改  12

            造 手 槍 及 子 彈 之 犯 意 ， 於 106年 5月 11日 7時 26分 許 為 警 查 獲  13

            前 某 日 ， 在 不 詳 地 點 ， 透 過 不 詳 管 道 ， 取 得 由 仿 半 自 動 手 槍  14

            製 造 之 槍 枝 ， 換 裝 土 造 金 屬 槍 管 而 成 ， 擊 發 功 能 正 常 ， 可 供  15

            擊 發 適 用 子 彈 使 用 ， 具 有 殺 傷 力 之 銀 色 改 造 手 槍 1支 (槍 枝 管  16

            制 編 號 0000000000， 含 彈 匣 2個 )， 及 具 有 殺 傷 力 之 非 制 式 子  17

            彈 2顆 、 口 徑 9㎜ 制 式 子 彈 4顆 後 ， 自 斯 時 起 ， 未 經 許 可 持 有  18

            上 開 槍 、 彈 ， 並 藏 放 在 其 彰 化 縣 ○ ○ 鄉 ○ ○ 路 ○ 段 ○ ○ ○ 號 住 處  19

            內 。  20

        三 、 己 ○ ○ 明 知 如 附 表 二 所 示 之 紅 檜 、 扁 柏 均 屬 林 務 機 關 禁 採 之  21

            森 林 主 產 物 ， 且 係 遭 他 人 盜 伐 、 盜 取 之 贓 物 ， 竟 基 於 故 買 贓  22

            物 之 犯 意 ， 於 104年 農 曆 年 後 某 日 ， 在 劉 玉 梅 (劉 玉 梅 違 反 森  23

            林 法 等 部 分 ， 經 臺 灣 南 投 地 方 法 院 於 108年 7月 11日 以 107年  24

            度 易 字 第 191號 判 處 有 期 徒 刑 5月 ， 尚 未 確 定 )所 經 營 位 於 南  25

            投 縣 竹 山 鎮 之 藝 品 店 ， 以 30萬 元 之 代 價 ， 向 劉 玉 梅 故 買 如 附  26

            表 二 所 示 在 不 詳 地 點 盜 伐 而 得 之 扁 柏 及 紅 檜 ， 己 ○ ○ 先 於 當  27

            日 支 付 10萬 元 ， 由 劉 玉 梅 交 付 如 附 表 二 編 號 9至 15所 示 之 森  28

            林 主 產 物 扁 柏 6塊 、 紅 檜 1塊 ； 數 日 後 ， 再 由 己 ○ ○ 前 往 劉 玉  29

            梅 前 開 藝 品 店 附 近 之 車 栺 廠 ， 交 付 20萬 元 ， 由 劉 玉 梅 交 付 如  30

            附 表 二 編 號 1至 8所 示 之 森 林 主 產 物 扁 柏 6塊 、 紅 檜 2塊 。 經 己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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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○ ○ 載 回 彰 化 縣 ○ ○ 鄉 ○ ○ 路 ○ 段 ○ ○ ○ 號 住 處 放 置 。  01

        四 、 嗣 經 警 持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核 發 之 106年 聲 搜 字 第 1067號 搜  02

            索 票 ， 於 106年 5月 11日 7時 26分 許 ， 前 往 己 ○ ○ 位 於 彰 化 縣  03

            ○ ○ 鄉 ○ ○ 路 ○ 段 ○ ○ ○ 號 住 處 執 行 搜 索 ， 當 場 扣 得 具 有 殺 傷 力  04

            之 銀 色 改 造 手 槍 1支 (槍 枝 管 制 編 號 0000000000， 含 彈 匣 2個 )  05

            、 非 制 式 子 彈 2顆 、 口 徑 9㎜ 制 式 子 彈 4顆 ， 不 具 殺 傷 力 之 空  06

            氣 槍 1支 (槍 枝 管 制 編 號 0000000000， 含 彈 匣 1個 )、 空 氣 槍 1  07

            支 (槍 枝 管 制 編 號 0000000000)、 子 彈 5顆 、 彈 頭 2顆 、 彈 殼 10  08

            顆 ， 及 其 所 有 之 手 銬 1副 、 蘋 果 廠 牌 IPHONE7型 號 搭 配 門 號  09

            0000000000號 SIM卡 金 色 行 動 電 話 1支 、 車 牌 號 碼 000-0000號  10

            自 用 小 客 車 1輛 (登 記 名 義 人 為 林 彩 秋 ， 業 經 己 ○ ○ 同 意 於 偵  11

            查 中 變 價 拍 賣 ， 惟 因 債 權 餘 額 較 高 ， 於 106年 6月 28日 僅 以  12

            1000元 變 價 拍 賣 )、 如 附 表 二 所 示 之 森 林 主 產 物 貴 重 木 扁 柏  13

            12塊 及 紅 檜 3塊 、 應 予 保 育 之 野 生 動 物 白 鼻 心 1隻 (責 付 予 己  14

            ○ ○ ， 並 經 檢 察 官 以 106年 度 偵 字 第 16981號 為 不 起 訴 處 分 確  15

            定 )等 物 ； 張 鴻 聰 另 提 出 手 銬 1副 、 機 車 大 鎖 1個 、 腳 踏 車 鎖 1  16

            條 、 鐵 鍊 1條 、 鎖 頭 3個 、 鑰 匙 5支 等 物 扣 案 ， 而 查 悉 上 情 。  17

        五 、 案 經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指 揮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刑 事 警 察  18

            局 偵 查 第 六 大 隊 、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第 五 分 局 、 內 政 部 警 政  19

            署 保 安 警 察 第 七 總 隊 第 五 大 隊 共 同 查 獲 ， 分 別 由 臺 中 市 政 府  20

            警 察 局 第 五 分 局 、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保 安 警 察 第 七 總 隊 第 五 大 隊  21

            報 告 後 偵 查 起 訴 暨 臺 灣 南 投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移 送 併 辦 。  22

            理     由  23

        一 、 按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之 言 詞 或 書 面 陳 述 ， 除 法 律 有 規 定  24

            者 外 ， 不 得 作 為 證 據 ； 又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之 陳 述 ， 雖  25

            不 符 合 同 法 第 159條 之 1至 第 159條 之 4之 規 定 ， 但 經 當 事 人 於  26

            審 判 程 序 同 意 作 為 證 據 ， 法 院 審 酌 該 言 詞 陳 述 或 書 面 陳 述 作  27

            成 時 之 情 況 ， 認 為 適 當 者 ， 亦 得 為 證 據 。 當 事 人 、 代 理 人 或  28

            辯 護 人 於 法 院 調 查 證 據 時 ， 知 有 第 159條 第 1項 不 得 為 證 據 之  29

            情 形 ， 而 未 於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前 聲 明 異 議 者 ， 視 為 有 前 項 之 同  30

            意 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條 第 1項 及 第 159條 之 5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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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本 案 以 下 由 檢 察 官 所 提 出 而 採 為 判 決 基 礎 之 證 據 ， 其 性 質 屬  01

           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之 陳 述 而 屬 傳 聞 證 據 者 ， 上 訴 人 即 被  02

            告 己 ○ ○ (下 稱 被 告 )及 辯 護 人 於 本 院 準 備 程 序 及 審 判 程 序 時  03

            ， 均 不 爭 執 證 據 能 力 (見 本 院 一 卷 第 211頁 、 第 281頁 、 卷 二  04

            第 16頁 、 第 112頁 、 第 292頁 )， 本 院 審 酌 上 開 傳 聞 證 據 作 成  05

            時 之 情 況 ， 核 無 違 法 取 證 及 證 明 力 明 顯 過 低 之 瑕 疵 ， 為 證 明  06

            犯 罪 事 實 所 必 要 ， 亦 認 為 以 之 作 為 證 據 為 適 當 ， 得 逕 依 同 法  07

            第 159條 之 5規 定 作 為 證 據 。 又 傳 聞 法 則 乃 對 於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 08

            於 審 判 外 之 言 詞 或 書 面 陳 述 而 為 之 規 範 。 本 判 決 以 下 引 用 之  09

            非 供 述 證 據 ， 無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條 第 1項 規 定 傳 聞 法 則 之 適  10

            用 ， 經 本 院 於 審 判 時 依 法 踐 行 調 查 證 據 程 序 ， 與 本 案 待 證 事  11

            實 具 有 自 然 之 關 聯 性 ， 且 無 證 據 證 明 係 公 務 員 違 法 取 得 之 物  12

            ， 依 法 自 得 作 為 證 據 。  13

        二 、 就 犯 罪 事 實 一 部 分 ：  14

            訊 據 被 告 雖 否 認 有 何 私 行 拘 禁 、 傷 害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等 犯 行 ，  15

            辯 稱 ： 因 丙 ○ ○ 一 再 有 脫 序 行 為 ， 105年 5月 後 即 未 再 雇 其 工  16

            作 ， 並 希 望 張 鴻 聰 帶 回 ， 但 張 鴻 聰 拒 絕 ， 丙 ○ ○ 亦 一 再 央 求  17

            留 在 我 住 處 ， 我 不 忍 其 無 處 可 去 ， 才 讓 其 暫 住 至 10月 中 旬 ，  18

            我 並 未 於 105年 2月 間 起 ， 要 求 丙 ○ ○ 待 在 工 廠 不 能 離 開 。 丙  19

            ○ ○ 確 實 有 竊 取 我 木 藝 品 、 金 錢 及 損 壞 工 廠 內 設 備 。 我 並 未  20

            以 拳 頭 或 用 木 板 、 風 管 接 頭 毆 打 丙 ○ ○ 臉 部 及 身 體 、 或 以 機  21

            車 大 鎖 扣 住 丙 ○ ○ 之 頸 部 、 或 以 鐵 鍊 綑 綁 其 腰 部 、 以 疑 似 槍  22

            枝 之 黑 色 物 品 毆 打 丙 ○ ○ ， 亦 無 將 丙 ○ ○ 身 體 作 為 菸 灰 缸 ，  23

            將 香 菸 弄 熄 ， 更 無 持 熱 開 水 潑 灑 其 下 體 之 行 為 。 丙 ○ ○ 傷 勢  24

            在 離 開 我 工 廠 那 麼 久 之 後 才 出 現 ， 並 非 我 所 造 成 ， 我 並 無 傷  25

            害 之 行 為 ， 且 丙 ○ ○ 到 我 工 廠 工 作 至 105年 10月 中 旬 離 開 前  26

            ， 身 上 並 無 外 傷 。 我 並 無 自 105年 5月 起 ， 以 手 銬 將 丙 ○ ○ 之  27

            手 腳 銬 在 工 廠 後 方 之 鐵 皮 屋 隔 間 之 行 為 ； 丙 ○ ○ 於 粉 圓 工 廠  28

            工 作 期 間 ， 我 除 了 給 予 薪 資 外 ， 另 提 供 住 宿 、 外 出 聚 餐 、 旅  29

            遊 ， 並 可 自 由 活 動 ， 並 為 其 購 買 機 車 、 手 機 ， 雙 方 互 動 良 好  30

            ， 感 情 融 洽 ， 我 絕 無 使 丙 ○ ○ 為 奴 隸 或 剝 奪 其 行 動 自 由 及 傷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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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害 丙 ○ ○ 之 行 為 。 丙 ○ ○ 在 我 工 廠 期 間 ， 被 人 家 簽 立 本 票 ，  01

            他 被 人 家 押 回 來 我 工 廠 上 大 鎖 ， 在 我 面 前 打 他 ， 我 叫 他 們 不  02

            要 打 ， 我 花 了 3萬 元 把 本 票 拿 回 來 等 語 。 然 查 ：  03

        (一 )被 告 確 有 自 105年 5月 初 起 至 105年 10月 21日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返  04

            家 前 之 期 間 ， 對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為 私 行 拘 禁 及 傷 害 等 情 ， 業 據  05

            ：  06

           證 人 即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於 檢 察 官 偵 查 中 證 稱 ： 我 於 104年 1月 間  07

            ， 透 過 父 親 張 鴻 聰 工 作 的 同 事 即 被 告 姊 姊 黃 琬 婷 介 紹 ， 到 被  08

            告 經 營 的 粉 圓 工 廠 工 作 ， 平 常 是 操 作 機 台 製 作 生 粉 圓 ， 下 班  09

            之 後 會 跟 被 告 在 工 廠 後 面 用 機 器 磨 木 材 表 皮 ， 我 平 常 都 住 在  10

            工 廠 ， 104年 1月 至 105年 2月 有 休 假 ， 休 假 時 有 時 會 離 開 工 廠  11

            ， 被 告 沒 有 妨 害 我 離 開 。 工 作 薪 水 是 一 個 禮 拜 給 我 現 金 1000  12

            元 ， 被 告 跟 我 說 會 寄 錢 給 我 父 親 ， 給 我 的 1000元 是 零 用 金 。  13

            我 於 105年 2月 至 10月 期 間 沒 有 休 假 ， 我 被 被 告 要 求 待 在 工 廠  14

            不 能 離 開 ， 也 都 不 能 外 出 。 一 開 始 被 告 跟 我 說 因 為 我 出 去 會  15

            跟 朋 友 吸 毒 ， 所 以 不 讓 我 出 去 ， 但 我 在 工 廠 裡 面 可 以 自 由 活  16

            動 ， 這 時 候 開 始 沒 有 給 我 1000元 零 用 金 。 105年 5月 初 ， 被 告  17

            回 來 跟 我 說 他 的 木 雕 豬 成 品 不 見 了 ， 懷 疑 是 我 偷 的 ， 我 跟 被  18

            告 說 沒 有 偷 ， 但 他 不 相 信 ， 當 天 就 一 直 逼 問 我 ， 我 才 騙 他 說  19

            有 拿 去 賣 給 朋 友 ， 並 帶 被 告 去 找 我 朋 友 ， 但 我 朋 友 是 在 網 路  20

            上 認 識 的 ， 不 知 道 名 字 跟 地 址 ， 當 時 帶 被 告 去 找 他 們 時 ， 是  21

            透 過 網 路 跟 他 們 約 在 外 面 ， 那 些 朋 友 就 跟 被 告 說 沒 有 跟 我 買  22

            豬 的 木 製 品 ， 後 來 被 告 沒 幾 天 就 會 問 我 豬 的 下 落 ， 被 告 有 時  23

            候 在 工 廠 內 ， 會 用 拳 頭 或 用 木 板 打 我 全 身 ， 也 有 以 風 管 接 頭  24

            用 甩 的 方 式 鞭 打 我 全 身 ， 2、 3天 就 會 跑 來 打 我 。 被 告 有 抽 菸  25

            時 ， 會 把 我 當 菸 灰 缸 將 菸 弄 熄 ， 所 以 我 身 上 有 很 多 菸 疤 。 被  26

            告 最 後 1次 打 我 是 於 105年 10月 中 旬 ， 在 工 廠 內 ， 用 手 打 我 的  27

            臉 ， 我 於 105年 10月 底 離 開 工 廠 。 被 告 打 電 話 叫 我 爸 爸 張 鴻  28

            聰 到 工 廠 跟 他 談 ， 要 張 鴻 聰 拿 錢 ， 才 能 把 我 接 走 ， 後 來 我 知  29

            道 張 鴻 聰 有 給 被 告 錢 ， 但 給 多 少 錢 我 不 知 道 ， 張 鴻 聰 把 我 接  30

            走 後 ， 才 於 105年 11月 7日 帶 我 去 驗 傷 。 蒐 證 照 片 中 ， 我 下 體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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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也 有 遭 燙 傷 ， 是 被 告 拿 飲 水 機 的 熱 開 水 潑 我 下 體 ， 潑 的 次 數  01

            很 多 次 。 我 的 犬 齒 是 被 告 於 105年 8月 用 打 氣 風 管 接 頭 打 臉 打  02

            斷 的 ， 嘴 唇 也 有 因 此 受 傷 ， 另 外 門 牙 是 我 之 前 車 禍 斷 裂 的 ，  03

            與 被 告 沒 有 關 係 。 診 斷 證 明 書 顯 示 我 有 外 傷 性 白 內 障 ， 是 因  04

            被 告 用 手 打 我 臉 或 用 風 管 接 頭 打 我 臉 ， 次 數 太 多 導 致 我 的 眼  05

            睛 白 內 障 跟 耳 朵 囊 腫 。 105年 5月 之 後 ， 被 告 有 用 手 銬 將 我 銬  06

            在 工 廠 後 面 的 鐵 皮 屋 隔 間 ， 工 作 時 他 會 把 手 銬 解 開 ， 休 息 時  07

            他 就 會 把 我 銬 住 ， 讓 我 只 能 躺 在 地 上 ， 直 到 105年 7、 8月 ，  08

            才 給 我 1張 躺 椅 躺 在 躺 椅 上 睡 覺 ， 被 告 每 天 都 這 樣 銬 住 我 ，  09

            所 以 我 手 上 及 腳 踝 才 有 手 銬 的 傷 痕 ， 因 為 被 告 有 時 候 會 銬 住  10

            我 的 一 隻 手 或 雙 手 ， 有 時 候 也 會 用 手 銬 銬 住 我 的 腳 。 我 被 銬  11

            住 時 ， 要 小 號 時 都 直 接 尿 在 被 銬 住 的 地 方 ， 要 大 號 時 才 會 叫  12

            被 告 幫 我 解 開 ， 被 告 會 來 幫 我 解 開 讓 我 去 上 大 號 。 我 沒 有 損  13

            壞 過 工 廠 的 機 器 ， 操 作 機 器 過 程 中 ， 機 器 沒 有 損 壞 過 ， 只 有  14

            一 次 不 小 心 去 撞 到 天 車 ， 時 間 是 在 104年 底 ， 但 被 告 直 到 105  15

            年 才 說 要 求 償 。 卷 附 傷 勢 照 片 ， 這 些 傷 勢 都 是 被 告 造 成 的 ，  16

            這 些 傷 勢 照 片 是 105年 10月 底 張 鴻 聰 把 我 接 回 家 後 ， 幫 我 拍  17

            的 等 語 (見 偵 字 第 21685號 卷 第 232至 234頁 )； 於 原 審 審 判 中  18

            證 稱 ： 104年 時 ， 因 被 告 老 婆 快 要 生 產 ， 才 叫 我 至 被 告 粉 圓  19

            工 廠 去 工 作 幫 忙 ， 主 要 工 作 內 容 就 是 做 粉 圓 的 工 作 ， 薪 資 1  20

            個 禮 拜 1000元 ， 1個 月 約 4000元 ， 吃 住 都 在 工 廠 裡 面 ， 由 被  21

            告 提 供 ， 後 來 被 告 質 疑 我 有 偷 他 家 的 木 藝 品 及 破 壞 製 作 粉 圓  22

            的 生 產 機 器 ， 我 就 亂 騙 被 告 隨 便 交 代 說 是 我 朋 友 林 泳 守 他 們  23

            偷 拿 去 賣 ， 結 果 去 找 沒 有 ， 回 來 就 被 打 了 ， 實 際 上 這 些 東 西  24

            是 被 告 說 不 見 了 ， 我 才 知 道 的 ， 工 廠 裡 面 的 機 器 沒 有 被 破 壞  25

            ， 我 也 沒 有 損 壞 機 器 過 ， 我 不 知 道 被 告 為 何 要 質 疑 我 。 被 告  26

            於 105年 7、 8月 間 ， 因 為 藝 品 不 見 ， 還 有 隨 便 弄 髒 ， 有 用 香  27

            菸 燙 我 身 體 、 用 木 板 及 風 管 接 頭 毆 打 我 、 犬 齒 也 被 打 斷 過 、  28

            還 有 用 熱 水 燙 傷 我 下 體 、 眼 部 也 有 被 打 到 過 。 東 西 沒 有 找 到  29

            ， 所 以 被 告 於 105年 5、 6月 間 就 用 手 銬 把 我 銬 在 工 廠 裡 ， 一  30

            直 到 105年 10月 中 旬 時 ， 我 父 親 張 鴻 聰 和 繼 母 古 梅 樺 才 把 我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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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接 回 去 ， 當 天 張 鴻 聰 有 拿 木 棍 打 我 ， 打 哪 些 部 位 不 記 得 了 ，  01

            張 鴻 聰 應 該 知 道 我 在 那 邊 被 手 銬 銬 住 不 能 離 開 這 件 事 等 語 (  02

            見 原 審 卷 一 第 212至 235頁 )。  03

           證 人 張 鴻 聰 於 檢 察 官 偵 查 中 證 稱 ： 我 一 開 始 不 認 識 被 告 ， 是  04

            經 由 被 告 的 姐 姐 黃 琬 婷 介 紹 認 識 ， 當 時 我 兒 子 丙 ○ ○ 未 滿 18  05

            歲 ， 沒 有 辦 法 到 臺 中 科 學 園 區 上 班 ， 我 是 在 中 科 園 區 認 識 黃  06

            琬 婷 ， 黃 琬 婷 覺 得 跟 丙 ○ ○ 有 緣 份 ， 就 介 紹 丙 ○ ○ 到 被 告 位  07

            於 彰 化 縣 ○ ○ 鄉 ○ ○ 路 ○ 段 ○ ○ ○ 號 粉 圓 工 廠 工 作 ， 一 開 始 沒 有  08

            說 薪 水 多 少 錢 ， 只 說 薪 資 會 匯 到 我 帳 戶 ， 會 給 丙 ○ ○ 一 些 零  09

            用 錢 ， 從 頭 到 尾 我 好 像 只 有 收 到 5次 薪 資 ， 每 次 6000元 ， 是  10

            匯 入 我 帳 戶 ， 另 外 有 2次 是 拿 現 金 給 古 梅 樺 ， 也 都 是 6000元  11

            。 丙 ○ ○ 於 104年 1月 開 始 去 被 告 工 廠 工 作 ， 開 始 工 作 後 ， 丙  12

            ○ ○ 休 假 偶 爾 會 回 家 ， 但 次 數 不 多 。 105年 5月 ， 被 告 帶 了 他  13

            兩 個 朋 友 來 我 家 ， 說 丙 ○ ○ 偷 了 他 的 東 西 藏 在 我 家 ， 被 告 希  14

            望 到 家 裡 看 看 丙 ○ ○ 是 不 是 有 把 東 西 放 在 家 裡 ， 但 我 們 那 天  15

            讓 被 告 進 去 家 裡 ， 也 有 幫 被 告 翻 找 ， 但 都 沒 有 找 到 被 告 說 他  16

            被 偷 的 東 西 ， 我 事 後 也 有 問 過 丙 ○ ○ ， 但 丙 ○ ○ 說 他 沒 有 拿  17

            ， 之 後 就 被 被 告 凌 虐 。 105年 5月 ， 被 告 通 知 我 去 工 廠 處 理 木  18

            藝 品 被 偷 的 事 情 ， 我 去 被 告 工 廠 時 ， 有 看 到 丙 ○ ○ ， 丙 ○ ○  19

            當 時 穿 長 袖 ， 沒 有 看 到 身 上 的 傷 疤 ， 但 我 確 實 有 看 到 丙 ○ ○  20

            戴 著 手 銬 ， 我 問 被 告 為 什 麼 丙 ○ ○ 戴 手 銬 ， 被 告 就 說 丙 ○ ○  21

            很 壞 ， 怕 他 跑 走 ， 因 此 要 將 他 銬 住 ， 我 也 有 要 求 要 將 丙 ○ ○  22

            帶 回 家 ， 但 被 告 都 一 直 恐 嚇 說 看 是 要 斷 哪 一 隻 手 或 哪 一 隻 腳  23

            ， 或 是 賠 償 他 不 見 木 藝 品 的 錢 ， 一 次 35萬 元 。 另 外 還 有 說 丙  24

            ○ ○ 弄 壞 他 們 工 廠 的 天 車 、 空 壓 機 ， 要 賠 償 機 器 的 損 壞 10萬  25

            元 ， 而 且 原 本 被 告 在 丙 ○ ○ 去 工 作 時 ， 曾 經 說 丙 ○ ○ 表 現 好  26

            ， 要 買 手 機 跟 機 車 給 丙 ○ ○ ， 也 有 用 丙 ○ ○ 的 名 義 去 買 做 為  27

            獎 勵 ， 手 機 跟 機 車 的 款 項 由 丙 ○ ○ 的 工 資 出 ， 事 後 卻 又 要 求  28

            我 支 付 手 機 跟 機 車 的 款 項 約 8萬 元 。 我 去 被 告 工 廠 很 多 次 ，  29

            其 中 105年 6月 12日 那 天 被 告 有 用 LINE傳 給 我 1張 丙 ○ ○ 手 腳  30

            被 銬 在 工 廠 的 照 片 ， 105年 10月 14日 我 要 去 被 告 工 廠 將 丙 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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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○ 帶 回 家 ， 被 告 說 要 先 將 丙 ○ ○ 的 腿 打 斷 ， 讓 他 好 好 待 在 家  01

            裡 。 105年 10月 17日 被 告 打 電 話 跟 我 說 ， 丙 ○ ○ 亂 說 話 誣 賴  02

            別 人 ， 已 經 被 修 理 ， 所 以 我 馬 上 去 被 告 處 查 看 ， 發 現 丙 ○ ○  03

            全 身 是 傷 ， 並 被 銬 上 手 銬 ， 被 告 跟 我 說 他 是 被 我 兒 子 誣 告 的  04

            人 打 傷 的 。 105年 10月 21日 晚 上 ， 我 接 到 被 告 姪 子 的 電 話 ，  05

            通 知 我 要 過 去 簽 一 簽 ， 並 把 丙 ○ ○ 帶 回 家 ， 我 當 天 晚 上 就 跟  06

            我 太 太 古 梅 樺 過 去 被 告 的 工 廠 ， 到 了 後 ， 被 告 說 丙 ○ ○ 很 壞  07

            ， 並 在 我 們 面 前 徒 手 毆 打 丙 ○ ○ ， 於 是 那 天 我 們 有 把 丙 ○ ○  08

            帶 回 家 。 當 時 因 為 被 告 幾 乎 每 天 晚 上 都 會 去 我 家 看 丙 ○ ○ 在  09

            不 在 家 ， 也 會 要 求 要 把 丙 ○ ○ 帶 出 去 2、 3個 小 時 ， 因 為 我 擔  10

            心 去 驗 傷 ， 身 上 的 傷 勢 會 被 醫 院 通 報 員 警 ， 被 告 會 對 我 們 不  11

            利 ， 所 以 才 不 敢 去 醫 院 ， 但 後 來 因 為 很 多 朋 友 說 不 可 以 縱 容  12

            被 告 ， 而 且 丙 ○ ○ 病 況 有 點 嚴 重 ， 才 帶 丙 ○ ○ 去 驗 傷 並 且 報  13

            警 ， 因 為 一 開 始 帶 丙 ○ ○ 回 家 ， 只 覺 得 眼 睛 腫 腫 的 ， 不 曉 得  14

            水 晶 體 有 破 裂 ， 是 白 內 障 。 除 了 到 中 國 醫 學 大 學 附 設 醫 院 驗  15

            傷 外 ， 還 有 去 草 屯 佑 民 醫 院 ， 但 當 時 看 診 時 ， 傷 勢 有 比 較 恢  16

            復 ， 本 來 也 有 帶 去 一 般 眼 科 診 所 ， 眼 科 醫 生 說 已 經 很 嚴 重 了  17

            ， 叫 我 們 趕 快 帶 丙 ○ ○ 去 中 國 醫 學 大 學 附 設 醫 院 。 丙 ○ ○ 傷  18

            勢 照 片 ， 是 丙 ○ ○ 105年 10月 21日 回 家 後 約 4、 5天 拍 攝 的 。  19

            丙 ○ ○ 在 去 被 告 工 廠 工 作 前 ， 在 家 沒 有 偷 竊 的 情 形 等 語 (見  20

            偵 字 第 21685號 卷 第 246頁 背 面 至 第 247頁 )； 於 原 審 審 判 中 證  21

            稱 ： 一 開 始 是 105年 5月 底 ， 被 告 說 丙 ○ ○ 偷 拿 他 的 藝 品 ， 先  22

            來 我 家 找 ， 看 看 丙 ○ ○ 有 無 藏 放 在 家 中 ， 後 來 沒 有 找 到 ， 被  23

            告 回 去 之 後 ， 差 不 多 晚 上 11點 就 打 電 話 給 我 ， 叫 我 要 過 去 處  24

            理 ， 那 天 晚 上 到 天 亮 ， 被 告 說 丙 ○ ○ 偷 拿 他 的 東 西 ， 但 丙 ○  25

            ○ 一 直 說 沒 有 ， 被 告 說 要 斷 手 腳 來 證 明 ， 後 來 被 告 要 求 我 要  26

            替 丙 ○ ○ 賠 這 些 藝 品 的 損 失 ， 要 我 36萬 元 ， 我 心 裡 害 怕 ， 只  27

            好 答 應 ， 且 想 丙 ○ ○ 安 全 比 較 重 要 ， 能 帶 回 家 就 好 ， 不 得 已  28

            也 要 答 應 ， 所 以 我 於 105年 6月 初 就 去 領 錢 ， 到 工 廠 付 36萬 元  29

            給 被 告 ， 沒 有 收 據 ， 因 為 我 信 任 被 告 ， 但 錢 交 給 被 告 後 ， 也  30

            不 讓 我 帶 丙 ○ ○ 離 開 ， 只 說 東 西 沒 有 交 代 出 來 不 能 讓 我 帶 回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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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家 。 105年 5月 底 那 天 ， 我 有 看 到 丙 ○ ○ 在 現 場 被 用 手 銬 銬 著  01

            ， 被 告 說 藝 品 是 丙 ○ ○ 偷 竊 的 ， 丙 ○ ○ 交 代 不 出 來 ， 每 次 去  02

            時 ， 我 看 到 的 就 是 丙 ○ ○ 戴 著 手 銬 、 鐵 鍊 在 那 裡 工 作 或 是 被  03

            綁 在 隔 間 櫥 窗 處 ， 我 不 敢 跟 被 告 講 這 樣 是 不 可 以 的 ， 也 不 敢  04

            報 警 ， 因 為 被 告 知 道 我 家 裡 ， 我 到 105年 6月 底 知 道 被 告 有 前  05

            科 後 ， 心 裡 更 害 怕 。 106年 6月 初 之 後 ， 我 還 有 去 至 少 10次 以  06

            上 ， 被 告 打 電 話 叫 我 要 馬 上 到 、 要 去 處 理 事 情 ， 被 告 說 監 視  07

            器 被 丙 ○ ○ 拔 壞 ， 還 有 說 後 面 的 窗 戶 是 丙 ○ ○ 偷 拔 走 的 ， 偷  08

            拿 東 西 要 溜 出 去 ， 後 面 鐵 皮 屋 的 螺 絲 鬆 掉 ， 也 說 是 丙 ○ ○ 偷  09

            用 要 串 通 別 人 進 來 工 廠 ， 還 有 說 機 械 壞 掉 ， 丙 ○ ○ 偷 漏 黑 油  10

            ， 在 那 裡 工 作 開 堆 高 機 撞 天 車 ， 反 正 每 一 件 大 小 事 ， 丙 ○ ○  11

            有 承 認 的 事 情 ， 都 會 叫 我 去 ， 跟 我 說 丙 ○ ○ 有 多 壞 ， 被 告 就  12

            是 不 讓 丙 ○ ○ 回 家 ， 包 括 2、 3個 月 大 的 小 狗 帶 回 去 用 鍊 子 拴  13

            住 ， 幾 年 後 小 狗 變 大 隻 ， 鐵 鍊 束 住 時 ， 就 說 是 我 兒 子 束 死 小  14

            狗 的 ， 我 還 要 花 錢 帶 小 狗 到 動 物 醫 院 治 療 ， 治 療 後 再 帶 回 去  15

            給 被 告 。 我 去 時 ， 他 們 不 敢 這 樣 打 ， 我 所 看 到 的 有 打 丙 ○ ○  16

            巴 掌 、 拿 手 電 筒 打 他 ， 都 是 已 經 打 完 之 後 才 叫 我 去 的 。 被 告  17

            一 直 誣 賴 我 兒 子 偷 拿 他 的 藝 品 ， 這 些 藝 品 的 價 值 ， 我 想 說 既  18

            然 被 告 都 敢 這 樣 開 口 了 ， 我 錢 付 一 付 ， 小 孩 就 可 以 帶 走 ， 是  19

            因 為 這 個 原 因 我 沒 有 跟 他 討 價 還 價 ， 結 果 36萬 元 繳 完 後 ， 被  20

            告 還 不 放 丙 ○ ○ 離 開 ， 他 一 直 要 叫 丙 ○ ○ 交 代 這 些 事 情 ， 中  21

            間 我 有 叫 前 立 委 曾 蔡 美 佐 及 被 告 姐 夫 打 電 話 幫 忙 講 話 ， 叫 被  22

            告 姐 夫 打 電 話 時 ， 事 情 越 嚴 重 ， 被 告 說 讓 他 沒 有 面 子 ， 後 來  23

            也 都 不 敢 再 講 ； 被 告 說 丙 ○ ○ 會 串 通 外 人 要 去 拿 他 那 些 藝 品  24

            ， 那 時 候 工 廠 有 放 木 雕 藝 品 ， 丙 ○ ○ 那 時 候 都 被 被 告 銬 著 ，  25

            被 告 說 丙 ○ ○ 很 聰 明 會 利 用 電 腦 、 電 話 。 我 105年 10月 14日  26

            、 17日 、 21日 都 有 去 被 告 工 廠 ， 當 時 丙 ○ ○ 沒 有 這 麼 明 顯 的  27

            外 傷 、 嘴 唇 沒 有 在 流 口 水 、 耳 朵 沒 有 腫 ， 我 不 知 道 是 什 麼 情  28

            形 造 成 嘴 唇 流 口 水 、 耳 朵 腫 。 我 於 105年 5月 有 去 被 告 工 廠 3  29

            次 ， 而 且 賠 償 他 10萬 元 ， 期 間 我 有 看 到 我 兒 子 丙 ○ ○ 被 手 銬  30

            銬 在 工 廠 隔 間 鐵 窗 上 ； 丙 ○ ○ 去 被 告 那 邊 工 作 之 前 沒 有 吸 毒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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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之 紀 錄 等 語 (見 原 審 卷 二 第 192至 202頁 )。  01

           證 人 即 張 鴻 聰 之 妻 古 梅 樺 於 原 審 審 判 中 證 稱 ： 105年 10月 21  02

            日 我 們 才 把 丙 ○ ○ 帶 回 家 ， 那 天 情 況 真 的 很 慘 ， 我 們 看 到 的  03

            是 外 傷 ， 帶 回 家 裡 ， 衣 服 脫 掉 之 後 ， 下 體 有 被 淋 過 熱 水 的 燙  04

            傷 ， 連 走 路 都 有 困 難 ， 嘴 巴 都 沒 有 辦 法 講 話 一 直 流 口 水 等 語  05

            (見 原 審 卷 二 第 243頁 背 面 )。  06

           證 人 即 被 告 之 妻 蔡 宇 珊 於 檢 察 官 偵 查 中 證 稱 ： 丙 ○ ○ 到 我 家  07

            工 作 ， 大 約 來 1年 多 至 2年 ， 後 期 發 現 丙 ○ ○ 偷 東 西 後 ， 大 約  08

            後 期 1、 2個 月 ， 是 被 告 用 手 銬 銬 的 。 丙 ○ ○ 在 我 家 工 作 時 ，  09

            睡 我 們 樓 上 ， 被 銬 住 後 就 都 睡 在 一 樓 窗 邊 ， 有 給 他 躺 椅 、 椅  10

            子 。 丙 ○ ○ 要 盥 洗 時 會 解 開 他 的 手 銬 ， 上 班 時 間 會 解 開 他 的  11

            手 銬 ， 被 告 會 看 著 他 ， 丙 ○ ○ 要 上 廁 所 時 也 會 解 開 手 銬 。 我  12

            有 看 過 被 告 對 丙 ○ ○ 大 小 聲 等 語 (見 偵 字 第 21685號 卷 第 256  13

            至 257頁 )。  14

           核 證 人 丙 ○ ○ 、 張 鴻 聰 、 古 梅 樺 、 蔡 宇 珊 上 開 證 述 內 容 ， 及  15

            卷 附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106年 6月 5日 中 市 警 鑑 字 第 106004308  16

            8號 鑑 定 書 (丙 ○ ○ 遭 囚 禁 之 手 銬 上 檢 出 丙 ○ ○ 之 DNA-STR型  17

            別 ， 見 偵 字 第 21685號 卷 第 76至 77頁 )、 被 告 手 機 內 丙 ○ ○ 臉  18

            部 受 傷 、 跪 在 戴 嘉 彬 家 中 神 明 廳 前 、 脖 子 遭 機 車 大 鎖 扣 住 及  19

            腰 部 被 鐵 鍊 鎖 住 、 遭 人 持 疑 似 槍 枝 之 黑 色 物 品 敲 打 、 上 半 身  20

            正 面 、 口 咬 香 菸 等 照 片 及 錄 影 檔 擷 圖 (見 偵 字 第 13244號 卷 一  21

            第 157至 159頁 )、 105年 6月 12日 丙 ○ ○ 被 銬 在 被 告 住 處 牆 角  22

            之 照 片 、 被 告 工 廠 柱 子 上 有 掛 手 銬 之 照 片 (見 偵 字 第 21685號  23

            卷 第 150、 151頁 )， 均 可 認 定 證 人 丙 ○ ○ 確 有 遭 被 告 以 手 銬  24

            銬 住 之 情 事 。 而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因 被 告 之 傷 害 行 為 ， 受 有 全 身  25

            多 處 舊 傷 、 左 眼 外 傷 性 白 內 障 、 雙 側 耳 廓 假 性 囊 腫 之 傷 害 ，  26

            亦 有 佑 民 醫 療 社 團 法 人 佑 民 醫 院 診 斷 書 、 中 國 醫 藥 大 學 附 設  27

            醫 院 診 斷 證 明 書 (見 偵 字 第 21685號 卷 第 152、 154、 155頁 )、  28

            佑 民 醫 院 丙 ○ ○ 病 歷 (見 偵 字 第 21685號 卷 第 163至 168頁 )、  29

            中 國 醫 藥 大 學 附 設 醫 院 丙 ○ ○ 病 歷 (見 偵 字 第 21685號 卷 第  30

            169至 179頁 )、 張 鴻 聰 所 拍 攝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傷 勢 之 照 片 (見 偵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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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字 第 21685號 卷 第 156至 160頁 )等 在 卷 可 稽 。 此 外 ， 復 有 臺 灣  01

           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106年 聲 搜 字 第 1067號 搜 索 票 、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 02

            刑 事 警 察 局 搜 索 扣 押 筆 錄 (見 偵 字 第 21685號 卷 第 180至 185頁  03

            )在 卷 ， 手 銬 2副 、 機 車 用 大 鎖 1個 、 腳 踏 車 用 鎖 1條 、 鐵 鍊 1  04

            條 、 鎖 頭 3個 、 鑰 匙 5支 等 物 扣 案 可 資 佐 證 ， 證 人 丙 ○ ○ 所 為  05

            不 利 被 告 之 指 證 ， 即 屬 有 據 ， 堪 以 採 信 。  06

        (二 )被 告 雖 辯 稱 ：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所 受 之 傷 係 遭 告 訴 人 誣 陷 之 柯 彥  07

            凱 、 戴 嘉 彬 、 綽 號 「 小 貓 」 、 「 小 丑 」 等 人 毆 打 所 致 等 語 。  08

            然 查 ：  09

           證 人 戴 嘉 彬 於 原 審 審 判 中 證 稱 ： 105年 中 秋 節 後 有 一 天 晚 上  10

            ， 丙 ○ ○ 帶 被 告 過 去 我 家 ， 被 告 跟 我 爸 爸 講 說 丙 ○ ○ 告 訴 他  11

            我 去 他 工 廠 偷 價 值 好 幾 萬 塊 的 木 頭 ， 先 來 找 我 看 看 到 底 是 還  12

            不 是 ， 那 時 候 是 我 上 班 時 間 ， 我 人 在 外 地 不 住 在 家 裡 ， 我 父  13

            親 有 通 知 我 丙 ○ ○ 到 家 裡 去 ； 事 後 被 告 問 我 有 沒 有 這 件 事 情  14

            ， 我 有 拿 公 司 出 勤 紀 錄 給 被 告 看 ， 證 實 是 沒 有 這 件 事 情 ， 我  15

            有 問 丙 ○ ○ 為 何 要 賴 給 我 ， 丙 ○ ○ 那 時 候 講 不 出 話 。 之 前 我  16

            沒 去 過 被 告 工 廠 ， 是 後 來 發 生 這 件 事 情 之 後 才 去 他 工 廠 。 我  17

            聽 爸 爸 說 那 時 候 他 們 來 我 家 ， 丙 ○ ○ 跪 在 那 邊 發 誓 說 一 定 是  18

            我 偷 的 、 絕 對 沒 有 作 偽 證 ， 後 來 我 於 隔 天 或 隔 兩 天 ， 拿 出 勤  19

            紀 錄 為 證 據 去 被 告 工 廠 ， 柯 彥 凱 有 一 起 過 去 ， 因 為 一 開 始 柯  20

            彥 凱 就 有 被 誣 陷 ， 當 場 丙 ○ ○ 也 不 知 道 怎 麼 跟 我 講 ， 後 來 還  21

            「 見 笑 轉 生 氣 (台 語 )」 就 揮 拳 打 我 ， 我 擋 掉 之 後 就 還 手 了 ，  22

            柯 彥 凱 沒 有 打 ， 之 後 被 告 還 是 有 質 疑 ， 有 再 找 我 過 去 工 廠 一  23

            次 ， 我 就 跟 被 告 說 證 據 就 已 經 拿 給 他 看 了 ， 要 我 再 講 也 沒 辦  24

            法 了 。 我 爸 爸 後 來 去 做 筆 錄 回 來 ， 我 們 就 在 討 論 到 底 是 誰 叫  25

            丙 ○ ○ 跪 的 ， 一 開 始 不 知 道 ， 後 來 我 爸 爸 就 說 是 丙 ○ ○ 自 己  26

            跪 在 那 邊 發 誓 ， 並 說 一 定 是 我 去 偷 的 ， 但 我 爸 爸 沒 有 講 到 丙  27

            ○ ○ 有 無 被 人 毆 打 的 情 況 等 語 (見 原 審 卷 二 第 21至 29頁 )。  28

           證 人 即 戴 嘉 彬 之 父 戴 瑞 宗 於 原 審 審 判 中 證 稱 ： 有 天 半 夜 ， 我  29

            在 睡 覺 ， 他 們 在 叫 我 兒 子 戴 嘉 彬 的 名 字 ， 我 下 樓 開 門 問 他 們  30

            有 什 麼 事 情 ， 被 告 說 丙 ○ ○ 誣 賴 戴 嘉 彬 偷 東 西 ， 我 說 「 哪 有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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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可 能 ， 我 兒 子 都 在 外 地 工 作 」 ， 因 他 說 的 時 間 跟 我 兒 子 工 作  01

            的 時 間 不 符 合 ， 我 就 說 「 這 是 不 可 能 的 事 情 ， 因 為 戴 嘉 彬 人  02

            在 北 部 工 作 ， 怎 麼 可 能 去 你 工 廠 偷 東 西 」 、 「 你 不 要 隨 便 誣  03

            賴 我 兒 子 」 ， 說 到 最 後 丙 ○ ○ 就 在 我 家 神 明 廳 跪 下 去 跟 我 道  04

            歉 ， 說 是 他 冤 枉 我 兒 子 ， 另 外 一 個 人 (依 被 告 供 稱 該 人 係 李  05

            建 宏 ， 見 原 審 卷 二 第 33頁 )有 打 丙 ○ ○ 一 個 巴 掌 ， 跟 丙 ○ ○  06

            說 「 你 話 不 能 隨 便 亂 講 」 ， 我 沒 有 看 到 被 告 打 丙 ○ ○ ， 當 時  07

            我 沒 有 注 意 到 丙 ○ ○ 有 沒 有 受 傷 。 我 之 前 在 警 察 局 說 什 麼 突  08

            然 不 記 得 了 ， 當 時 除 了 丙 ○ ○ 外 ， 還 有 被 告 和 另 一 個 人 (即  09

            李 建 宏 )等 語 (見 原 審 卷 二 第 29至 32頁 )。  10

           證 人 李 建 宏 於 原 審 審 判 中 證 稱 ： 我 有 去 過 戴 嘉 彬 住 處 ， 那 時  11

            候 被 告 有 木 雕 藝 品 不 見 ， 有 問 丙 ○ ○ 東 西 到 底 拿 去 哪 裡 ， 丙  12

            ○ ○ 原 本 說 東 西 是 柯 彥 凱 拿 去 的 ， 我 剛 好 認 識 柯 彥 凱 ， 有 打  13

            電 話 問 ， 柯 彥 凱 說 他 沒 有 拿 ， 丙 ○ ○ 後 來 又 改 口 說 是 戴 嘉 彬  14

            ， 戴 嘉 彬 是 柯 彥 凱 認 識 的 ， 後 來 柯 彥 凱 說 他 有 問 戴 嘉 彬 ， 戴  15

            嘉 彬 也 說 沒 有 拿 ， 丙 ○ ○ 一 直 說 是 戴 嘉 彬 拿 的 ， 然 後 丙 ○ ○  16

            就 帶 我 們 去 戴 嘉 彬 他 家 ， 那 天 晚 上 去 的 時 候 ， 戴 嘉 彬 人 不 在  17

            家 ， 他 爸 爸 戴 瑞 宗 說 他 去 工 作 、 他 小 孩 不 會 做 這 種 事 、 他 會  18

            跟 戴 嘉 彬 聯 絡 問 清 楚 、 之 後 會 跟 我 們 聯 絡 ， 戴 瑞 宗 也 有 問 丙  19

            ○ ○ 「 你 不 要 亂 說 話 ， 是 我 兒 子 你 就 說 是 ， 不 是 的 話 你 就 說  20

            不 是 」 ， 丙 ○ ○ 一 開 始 很 堅 決 說 是 戴 嘉 彬 叫 他 拿 的 ， 然 後 就  21

            自 己 跪 在 神 明 桌 前 說 他 可 以 發 誓 是 戴 嘉 彬 叫 他 拿 的 、 如 果 他  22

            說 謊 的 話 ， 家 人 怎 樣 的 有 的 沒 有 的 ， 現 場 被 告 沒 有 動 手 打 丙  23

            ○ ○ ， 我 也 沒 有 動 手 打 丙 ○ ○ ， 最 多 可 能 丙 ○ ○ 講 話 時 ， 我  24

            就 拍 他 一 下 ， 我 說 「 你 不 要 發 這 種 誓 ， 你 敢 發 誓 的 話 ， 你 說  25

            你 自 己 ， 不 要 牽 扯 到 家 人 」 ， 丙 ○ ○ 說 他 如 果 說 謊 ， 他 的 父  26

            母 不 得 好 死 。 原 本 在 戴 嘉 彬 他 家 ， 要 走 時 丙 ○ ○ 又 跟 戴 瑞 宗  27

            說 「 對 不 起 、 東 西 戴 嘉 彬 沒 有 拿 」 ， 是 他 亂 說 的 ， 我 們 離 開  28

            戴 嘉 彬 他 家 時 ， 他 又 改 口 說 是 戴 嘉 彬 叫 他 拿 的 ， 戴 嘉 彬 後 來  29

            才 會 到 被 告 工 廠 要 跟 丙 ○ ○ 對 質 ， 他 們 兩 個 人 一 見 面 對 質 講  30

            沒 幾 句 話 ， 就 打 起 來 了 ， 戴 嘉 彬 走 了 之 後 ， 丙 ○ ○ 又 說 是 綽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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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號 「 小 丑 」 之 人 ， 他 也 是 戴 嘉 彬 他 們 的 朋 友 ， 又 把 他 叫 來 現  01

            場 跟 丙 ○ ○ 對 質 ， 結 果 也 是 沒 有 ， 他 們 又 打 起 來 等 語 (見 原  02

            審 卷 二 第 139至 149頁 )。  03

           依 證 人 戴 嘉 彬 、 戴 瑞 宗 、 李 建 宏 上 開 證 述 內 容 ， 曾 與 告 訴 人  04

            丙 ○ ○ 發 生 肢 體 衝 突 者 僅 有 綽 號 「 小 丑 」 之 人 及 證 人 戴 嘉 彬  05

            ， 然 證 人 戴 嘉 彬 稱 其 僅 係 還 手 ， 柯 彥 凱 沒 有 打 ， 證 人 李 建 宏  06

            稱 其 僅 有 拍 一 下 等 語 ， 則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所 受 之 傷 是 否 如 被 告  07

            所 辯 係 遭 柯 彥 凱 、 戴 嘉 彬 、 綽 號 「 小 貓 」 、 「 小 丑 」 等 人 毆  08

            打 所 致 ， 已 堪 存 疑 。 況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於 偵 查 中 亦 證 稱 ： 除 了  09

            被 告 打 我 外 ， 柯 彥 凱 、 戴 嘉 彬 及 綽 號 「 小 貓 」 之 男 子 也 有 打  10

            我 ， 105年 10月 中 旬 ， 他 們 是 用 手 打 我 身 體 ， 因 為 我 騙 被 告  11

            我 是 把 豬 木 製 品 賣 給 他 們 ， 於 是 他 們 有 跟 被 告 聯 絡 ， 他 們 說  12

            我 誣 賴 他 們 ， 因 此 才 打 我 ， 他 們 打 我 時 ， 被 告 有 在 場 ， 那 次  13

            被 告 就 在 旁 邊 看 ， 沒 有 阻 止 他 們 ， 戴 嘉 彬 、 柯 彥 凱 及 綽 號 「  14

            小 貓 」 之 男 子 毆 打 我 ， 沒 有 造 成 甚 麼 傷 勢 等 語 (見 偵 字 第 216  15

            85號 卷 第 233頁 )，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雖 有 被 證 人 戴 嘉 彬 等 人 毆 打  16

            之 情 ， 然 其 等 之 行 為 ， 並 非 造 成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受 有 前 開 傷 勢  17

            之 原 因 ， 是 被 告 此 部 分 所 辯 ， 難 以 憑 採 。  18

        (三 )再 者 ， 就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於 105年 間 是 否 有 受 傷 一 節 ：  19

           證 人 王 慶 洲 於 原 審 審 判 中 證 稱 ： 我 本 身 是 開 機 車 行 ， 被 告 與  20

            丙 ○ ○ 於 105年 間 有 一 起 到 我 機 車 店 買 過 YAHAMA勁 戰 機 車 ，  21

            機 車 是 買 給 丙 ○ ○ ， 價 值 8萬 多 元 ， 分 期 付 款 ， 頭 期 款 是 被  22

            告 付 的 錢 ， 在 買 車 之 後 大 概 1、 2個 月 內 ， 丙 ○ ○ 有 單 獨 來 換  23

            過 一 次 機 油 ， 當 時 丙 ○ ○ 身 上 沒 有 受 傷 的 情 形 等 語 (見 原 審  24

            卷 二 第 38至 39頁 )。  25

           證 人 廖 志 宏 於 原 審 審 判 中 證 稱 ： 我 本 身 從 事 裝 潢 水 電 工 程 ，  26

            105年 9月 份 有 颱 風 ， 被 告 因 水 塔 水 管 被 東 西 砸 破 ， 打 電 話 委  27

            託 我 去 修 理 ， 丙 ○ ○ 有 在 那 邊 幫 忙 ， 當 天 沒 有 看 到 丙 ○ ○ 臉  28

            部 或 身 體 有 受 傷 的 情 形 ； 離 颱 風 過 後 修 理 水 管 這 次 ， 大 概 1  29

            、 2個 月 前 ， 到 被 告 工 廠 時 ， 也 有 遇 到 丙 ○ ○ ， 有 看 到 丙 ○  30

            ○ 在 工 廠 裡 有 時 候 會 走 來 走 去 ， 會 跟 我 聊 天 ； 我 去 都 是 白 天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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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， 去 的 時 候 ， 沒 有 看 到 丙 ○ ○ 的 行 動 有 被 限 制 ， 丙 ○ ○ 的 外  01

            觀 也 沒 有 任 何 受 傷 的 情 形 ， 每 次 去 丙 ○ ○ 都 會 跟 我 聊 天 等 語  02

            (見 原 審 卷 二 第 69至 73頁 )。  03

           證 人 何 志 勳 於 原 審 審 判 中 證 稱 ： 我 是 職 業 軍 人 ， 工 作 地 點 在  04

            臺 中 市 成 功 嶺 營 區 ， 我 去 被 告 工 廠 這 麼 多 次 ， 沒 有 看 到 丙 ○  05

            ○ 的 自 由 被 被 告 限 制 住 ， 也 沒 有 看 到 丙 ○ ○ 的 臉 部 或 身 體 部  06

            位 有 受 傷 的 情 形 。 丙 ○ ○ 沒 有 跟 我 提 過 被 告 對 他 有 任 何 不 當  07

            傷 害 等 行 為 。 從 105年 大 甲 媽 祖 繞 境 後 至 105年 9月 那 次 前 這  08

            段 期 間 ， 我 前 往 被 告 工 廠 時 都 沒 有 看 到 丙 ○ ○ 被 用 手 銬 銬 在  09

            工 廠 鐵 窗 上 面 等 語 (見 原 審 卷 二 第 74至 81頁 )。  10

           證 人 呂 榮 彬 於 原 審 審 判 中 證 稱 ： 我 本 身 從 事 木 雕 工 作 ， 105  11

            年 中 秋 節 前 一 天 ， 被 告 與 丙 ○ ○ 有 來 看 我 的 工 作 ， 被 告 前 一  12

            天 有 拿 烤 肉 要 用 的 東 西 給 我 ， 那 天 晚 上 ， 被 告 與 丙 ○ ○ 停 留  13

            很 久 ， 我 拿 香 菸 跟 啤 酒 給 丙 ○ ○ 喝 ， 兩 個 人 相 處 情 況 很 好 ，  14

            那 天 我 確 定 沒 有 看 到 穿 短 袖 背 心 的 丙 ○ ○ 身 上 有 任 何 外 傷 等  15

            語 (見 原 審 卷 二 第 82至 85頁 )。  16

           證 人 黃 文 宜 於 原 審 審 判 中 證 稱 ： 我 本 身 從 事 汽 車 修 理 跟 賣 汽  17

            車 電 池 ， 被 告 是 我 客 戶 ， 我 前 往 被 告 工 廠 修 理 車 子 5次 以 上  18

            ， 丙 ○ ○ 在 被 告 工 廠 工 作 ， 我 去 被 告 工 廠 時 ， 沒 有 看 到 丙 ○  19

            ○ 行 動 受 限 ， 也 沒 有 看 到 丙 ○ ○ 身 上 有 受 傷 的 情 形 。 我 跟 丙  20

            ○ ○ 沒 有 互 動 等 語 (見 原 審 卷 二 第 129至 135頁 )。  21

           證 人 陳 坤 旺 於 原 審 審 判 中 證 稱 ： 我 從 事 車 聚 寶 盆 ， 被 告 跟 丙  22

            ○ ○ 於 104、 105年 左 右 一 起 到 我 工 廠 很 多 次 ， 拿 木 頭 給 我 車  23

            ， 我 應 該 是 有 印 象 105年 9月 份 看 到 丙 ○ ○ 到 我 工 廠 時 身 上 沒  24

            有 外 傷 、 行 動 也 沒 有 受 到 限 制 等 語 (見 原 審 卷 二 第 135至 138  25

            頁 )。  26

           證 人 戊 ○ ○ 於 本 院 審 判 時 證 稱 ： 我 105年 在 被 告 工 廠 期 間 ，  27

            並 未 看 到 丙 ○ ○ 有 被 被 告 鍊 在 鐵 窗 上 ， 丙 ○ ○ 行 為 沒 有 被 拘  28

            束 。 我 不 曾 看 過 丙 ○ ○ 受 傷 或 傷 痕 累 累 的 情 形 等 語 (見 本 院  29

            卷 一 第 287、 306頁 )。  30

           上 開 證 人 固 均 證 稱 於 105年 間 並 未 見 到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身 上 有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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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任 何 傷 勢 之 情 ， 然 證 人 即 被 告 之 妻 蔡 宇 珊 於 檢 察 官 偵 查 中 證  01

            稱 ： 丙 ○ ○ 到 我 家 工 作 後 期 1、 2個 月 ， 被 我 老 公 己 ○ ○ 用 手  02

            銬 銬 住 ； 丙 ○ ○ 被 銬 住 後 ， 就 都 睡 在 一 樓 窗 邊 ， 有 給 他 躺 椅  03

            、 椅 子 等 語 (見 偵 字 第 13244號 卷 第 140、 141頁 )可 知 ， 告 訴  04

            人 丙 ○ ○ 自 105年 8、 9月 間 (即 其 105年 10月 21日 返 家 前 1 、 2  05

            個 月 )起 ， 即 遭 被 告 長 時 間 以 手 銬 銬 在 工 廠 窗 邊 ， 行 動 自 由  06

            受 到 相 當 程 度 之 限 制 ， 在 此 情 況 下 ，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遭 手 銬 銬  07

            住 之 部 位 ， 必 然 會 有 手 銬 傷 痕 存 在 。 證 人 李 建 宏 於 原 審 審 判  08

            中 亦 證 稱 ： 我 常 常 看 到 丙 ○ ○ 身 上 有 傷 等 語 (見 原 審 卷 二 第  09

            145頁 背 面 )。 佐 以 證 人 王 慶 洲 、 廖 志 宏 、 何 志 勳 、 呂 榮 彬 、  10

            黃 文 宜 、 陳 坤 旺 、 戊 ○ ○ 等 人 僅 為 被 告 之 友 人 或 往 來 之 廠 商  11

            ， 其 等 與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互 動 不 足 ， 若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不 主 動 告  12

            知 ， 其 等 未 必 能 發 覺 或 注 意 到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身 上 有 傷 ； 證 人  13

            戊 ○ ○ 就 其 在 被 告 工 廠 工 作 時 間 ， 證 稱 ： 自 104年 年 初 至 106  14

            年 年 初 ， 105年 是 夏 天 大 概 7、 8月 時 去 工 作 ， 丙 ○ ○ 當 時 好  15

            像 已 經 不 在 工 廠 。 105年 我 在 農 曆 過 年 時 、 7月 份 、 10月 中 ，  16

            分 三 階 段 去 幫 忙 等 語 (見 本 院 卷 一 第 283至 286頁 、 第 295至 29  17

            6頁 )， 證 人 戊 ○ ○ 於 105年 僅 有 農 曆 過 年 時 間 與 告 訴 人 丙 ○  18

            ○ 一 起 在 被 告 工 廠 工 作 ， 其 餘 時 間 並 未 見 到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。  19

            是 以 ， 本 件 自 不 能 以 證 人 王 慶 洲 、 廖 志 宏 、 何 志 勳 、 呂 榮 彬  20

            、 黃 文 宜 、 陳 坤 旺 、 戊 ○ ○ 等 人 所 為 之 前 開 證 述 ， 遽 採 為 有  21

            利 於 被 告 之 認 定 。  22

        (四 )至 於 證 人 李 建 宏 雖 於 原 審 審 判 中 證 稱 ： 我 在 被 告 工 廠 ， 有 看  23

            到 張 鴻 聰 責 怪 丙 ○ ○ ， 並 出 手 毆 打 丙 ○ ○ ， 亦 曾 持 木 棍 毆 打  24

            ， 應 該 是 將 近 要 離 開 前 沒 多 久 ， 丙 ○ ○ 臉 部 的 傷 是 張 鴻 聰 打  25

            的 。 我 有 看 過 丙 ○ ○ 被 手 銬 銬 在 牆 壁 上 ， 是 丙 ○ ○ 自 己 上 手  26

            銬 的 ， 手 銬 是 張 鴻 聰 給 他 的 ； 我 常 常 看 到 丙 ○ ○ 身 上 有 傷 ，  27

            我 不 敢 確 定 是 不 是 全 部 都 是 張 鴻 聰 打 的 等 語 (見 原 審 卷 二 第  28

            139至 149頁 )； 證 人 徐 得 為 於 原 審 審 判 中 證 稱 ： 丙 ○ ○ 離 開  29

            被 告 工 廠 當 天 ， 丙 ○ ○ 的 爸 爸 張 鴻 聰 有 來 ， 張 鴻 聰 跟 丙 ○ ○  30

            在 那 邊 爭 執 ， 說 怎 麼 每 次 都 講 不 聽 ， 之 後 張 鴻 聰 就 用 木 棍 打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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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丙 ○ ○ ， 還 有 用 拳 頭 打 。 我 在 被 告 工 廠 幫 忙 期 間 ， 有 看 到 丙  01

            ○ ○ 自 己 銬 上 手 銬 2次 等 語 (見 原 審 卷 二 第 149至 153頁 )。 其  02

            等 固 然 均 指 證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有 遭 其 父 張 鴻 聰 毆 打 之 情 ， 然 證  03

            人 李 建 宏 亦 有 證 稱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身 上 常 常 有 傷 ， 其 無 法 確 定  04

            是 否 均 為 張 鴻 聰 所 打 ， 且 就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所 受 下 體 燙 傷 、 菸  05

            燙 疤 痕 等 傷 勢 部 分 ， 顯 不 可 能 係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之 父 張 鴻 聰 徒  06

            手 或 持 棍 毆 打 所 致 。 則 縱 使 張 鴻 聰 曾 有 出 手 毆 打 告 訴 人 丙 ○  07

            ○ 之 情 ， 亦 難 據 以 認 定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所 受 前 開 傷 勢 與 被 告 無  08

            關 。  09

        (五 )另 者 ， 被 告 雖 主 張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有 偷 竊 其 木 雕 藝 品 、 破 壞 工  10

            廠 內 設 備 等 行 為 等 語 ， 然 觀 諸 證 人 廖 志 宏 、 何 志 勳 、 呂 榮 彬  11

            、 黃 文 宜 、 李 建 宏 、 徐 得 為 等 人 於 原 審 所 為 之 證 述 ， 均 明 確  12

            證 稱 渠 等 並 未 親 眼 目 睹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有 前 開 行 為 ， 而 告 訴 人  13

            丙 ○ ○ 亦 從 未 向 渠 等 承 認 有 前 開 行 為 ， 渠 等 僅 係 單 純 聽 聞 被  14

            告 轉 述 而 得 ， 本 院 自 難 據 以 認 定 被 告 前 開 指 控 之 真 實 性 。 至  15

            證 人 戊 ○ ○ 於 本 院 審 判 時 ， 雖 證 稱 ： 被 告 工 廠 104年 底 之 前  16

            陸 續 有 雕 刻 木 雕 品 失 竊 ， 丙 ○ ○ 有 承 認 把 那 些 木 雕 品 拿 去 跟  17

            人 換 K他 命 吸 食 等 語 (見 本 院 卷 一 第 298、 299頁 )， 然 就 丙 ○  18

            ○ 承 認 竊 取 木 雕 品 之 時 間 ， 證 人 戊 ○ ○ 先 證 稱 ： 是 在 104 年  19

            夏 天 7、 8月 的 時 候 等 語 ， 嗣 又 改 稱 ： 105年 年 初 過 農 曆 年 前  20

            的 時 候 等 語 (見 本 院 卷 一 第 299至 300頁 )， 證 人 戊 ○ ○ 證 述 之  21

            期 間 差 距 甚 大 ， 其 證 述 內 容 之 真 實 性 已 堪 存 疑 。 證 人 丁 ○ ○  22

            於 本 院 審 判 中 雖 證 稱 ： 我 曾 在 某 農 曆 年 過 年 時 ， 在 汽 車 旅 館  23

            開 轟 趴 時 ， 見 過 丙 ○ ○ 將 木 雕 豬 拿 出 來 放 在 桌 上 等 語 (見 本  24

            院 卷 二 第 244至 245頁 )， 然 證 人 丁 ○ ○ 又 證 稱 ： 我 沒 有 問 木  25

            雕 豬 是 誰 的 ， 不 清 楚 丙 ○ ○ 把 木 雕 豬 放 在 桌 上 的 目 的 ， 是 哪  26

            一 年 過 年 我 想 不 起 來 等 語 (見 本 院 卷 二 第 244至 245頁 、 第 248  27

            頁 )， 自 無 從 依 證 人 丁 ○ ○ 所 證 ， 逕 予 認 定 木 雕 豬 係 丙 ○ ○  28

            自 被 告 處 所 竊 。 復 以 ，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僅 有 高 中 肄 業 之 學 歷 ，  29

            此 經 證 人 張 鴻 聰 於 原 審 審 判 中 證 述 明 確 (見 原 審 卷 二 第 192頁  30

            )； 而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之 認 知 功 能 ， 亦 經 醫 院 認 定 大 約 落 在 相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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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當 於 「 邊 緣 性 智 能 」 之 水 準 ， 此 有 彰 化 基 督 教 醫 療 財 團 法 人  01

            彰 化 基 督 教 醫 院 診 斷 書 在 卷 可 稽 (見 偵 字 第 21685號 卷 第 153  02

            頁 )， 且 查 無 相 關 事 證 足 以 認 定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有 水 電 、 弱 電  03

            等 方 面 之 專 長 或 技 能 ， 則 被 告 及 證 人 廖 志 宏 指 述 告 訴 人 丙 ○  04

            ○ 有 破 壞 工 廠 生 產 機 器 或 監 視 器 等 設 備 之 行 為 ， 即 屬 其 等 臆  05

            測 之 詞 ， 毫 無 憑 據 。 此 外 ， 就 被 告 主 張 告 訴 人 沾 染 吸 毒 惡 習  06

            部 分 ， 證 人 戊 ○ ○ 於 本 院 審 判 時 證 稱 ： 我 在 105年 農 曆 除 夕  07

            夜 有 跟 被 告 去 汽 車 旅 館 找 丙 ○ ○ ， 丙 ○ ○ 有 承 認 他 在 吃 藥 等  08

            語 (見 本 院 卷 一 第 288、 289頁 )；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於 本 院 審 判 時  09

            亦 證 稱 ： 我 在 前 往 被 告 工 廠 工 作 前 就 有 在 施 用 K他 命 等 語 (見  10

            本 院 卷 二 第 40頁 )， 堪 認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確 有 被 告 所 指 控 吸 毒  11

            之 情 形 ， 然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縱 有 被 告 指 控 之 吸 毒 行 為 ， 被 告 仍  12

            應 循 合 法 正 當 程 序 解 決 ， 並 不 能 以 此 為 由 取 得 其 限 制 告 訴 人  13

            丙 ○ ○ 行 動 自 由 之 正 當 性 。  14

        (六 )另 外 ， 就 被 告 及 辯 護 人 所 提 出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於 105年 5月 22日  15

            及 105年 8、 9月 間 書 寫 之 悔 過 書 (見 原 審 卷 一 第 95、 96頁 )部  16

            分 ， 悔 過 書 之 內 容 是 否 出 於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之 自 由 意 志 而 書 立  17

            ？ 已 有 待 查 證 ， 且 悔 過 書 之 內 容 ， 並 未 具 體 提 及 告 訴 人 丙 ○  18

            ○ 做 錯 何 事 、 偷 竊 何 物 ， 僅 空 泛 陳 稱 做 錯 事 ， 本 院 尚 難 據 以  19

            為 有 利 於 被 告 之 事 證 ， 附 此 敘 明 。  20

        (七 )起 訴 書 雖 認 被 告 自 105年 2月 間 起 ， 即 對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為 私 行  21

            拘 禁 及 傷 害 等 行 為 等 語 ， 然 查 ：  22

           證 人 何 志 勳 於 原 審 審 判 中 證 稱 ： 105年 4月 16日 我 與 丙 ○ ○ 有  23

            參 加 大 甲 媽 祖 繞 境 活 動 ， 我 們 在 彰 化 那 邊 接 駕 ， 媽 祖 繞 境 活  24

            動 時 間 差 不 多 是 每 年 4月 間 等 語 (見 原 審 卷 二 第 74至 75頁 )，  25

            並 提 出 其 與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於 105年 4月 16日 參 加 大 甲 媽 祖 繞 境  26

            活 動 所 拍 攝 之 合 照 (見 原 審 卷 二 第 181至 182頁 之 臉 書 截 圖 )。  27

            再 依 被 告 所 提 出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與 證 人 何 志 勳 之 合 照 (見 原 審  28

            卷 一 第 81頁 )， 以 照 片 中 人 所 穿 著 服 飾 前 後 對 照 結 果 ， 應 可  29

            確 認 該 合 照 與 證 人 何 志 勳 提 出 之 臉 書 截 圖 係 同 日 所 拍 攝 。 觀  30

            諸 證 人 何 志 勳 及 被 告 所 提 出 之 前 開 合 照 ，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之 臉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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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部 並 未 見 有 明 顯 之 傷 勢 ， 手 腕 處 亦 無 手 銬 勒 痕 ， 顯 見 告 訴 人  01

            丙 ○ ○ 於 105年 4月 間 ， 尚 未 出 現 受 傷 之 狀 態 。 再 者 ， 依 告 訴  02

            人 丙 ○ ○ 前 開 證 述 內 容 可 知 ， 被 告 雖 自 105年 2月 起 ， 即 以 避  03

            免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與 友 人 吸 毒 為 由 ， 要 求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待 在 工  04

            廠 不 能 離 開 外 出 ， 然 斯 時 被 告 並 未 對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施 以 任 何  05

            非 法 手 段 ， 自 105年 5月 初 起 ， 始 因 懷 疑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有 偷 竊  06

            木 雕 藝 品 等 行 為 ， 欲 迫 使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交 代 木 雕 藝 品 行 蹤 及  07

            共 同 參 與 者 ， 而 開 始 對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施 加 傷 害 、 剝 奪 行 動 自  08

            由 之 不 法 手 段 。 再 酌 以 證 人 即 臺 灣 彰 化 地 方 法 院 少 年 調 查 官  09

            乙 ○ ○ 於 本 院 審 判 中 證 稱 ： 丙 ○ ○ 的 緩 刑 附 保 護 管 束 是 我 執  10

            行 的 ， 丙 ○ ○ 最 後 一 次 報 到 是 105年 5月 10日 ， 之 後 就 沒 有 再  11

            來 報 到 ， 我 有 告 訴 他 沒 有 定 期 報 到 會 被 撤 銷 緩 刑 ， 我 一 直 沒  12

            有 辦 法 見 到 丙 ○ ○ 本 人 ， 之 後 所 做 的 紀 錄 都 是 來 自 丙 ○ ○ 的  13

            父 親 或 被 告 陳 述 等 語 (見 本 院 卷 二 第 19、 31至 32頁 )。 據 此 推  14

            論 ， 被 告 對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私 行 拘 禁 及 傷 害 之 犯 罪 時 間 ， 應 係  15

            自 105年 5月 10日 後 某 日 起 ， 而 非 自 105年 2月 間 起 。  16

           本 件 經 中 國 醫 藥 大 學 附 設 醫 院 依 據 病 歷 紀 錄 及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 17

            就 醫 病 況 ， 表 示 ：  眼 科 ： 病 人 經 診 視 後 ， 診 斷 為 左 眼 創 傷  18

            性 白 內 障 ， 囿 於 外 力 傷 及 白 內 障 ， 均 有 可 能 造 成 創 傷 性 白 內  19

            障 ， 無 法 判 定 為 長 期 或 短 暫 外 傷 所 導 致 ；  耳 鼻 喉 科 ： 病 人  20

            雙 側 耳 廓 假 性 囊 腫 為 一 耳 軟 骨 從 中 裂 開 ， 導 致 液 體 聚 積 之 囊  21

            腫 樣 變 化 ， 惟 軟 骨 裂 開 後 未 接 受 手 術 矯 正 ， 假 性 囊 腫 無 法 自  22

            行 吸 收 復 元 ， 亦 無 法 因 耳 假 性 囊 腫 出 現 ， 判 定 為 長 期 或 短 暫  23

            的 外 傷 所 致 ， 此 有 中 國 醫 藥 大 學 附 設 醫 院 106年 5月 17日 院 醫  24

            事 字 第 1060005209號 函 (見 偵 字 第 13244號 卷 二 第 180頁 )， 是  25

            本 院 尚 難 依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眼 睛 及 耳 朵 之 傷 勢 ， 據 以 判 斷 實 際  26

            受 傷 之 時 間 ， 僅 能 依 據 現 有 事 證 ， 認 定 係 在 105年 5月 10日 後  27

            至 105年 10月 21日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返 家 前 之 期 間 ， 遭 受 被 告 傷  28

            害 所 致 。 是 起 訴 書 認 被 告 自 105年 2月 間 起 ， 即 對 告 訴 人 丙 ○  29

            ○ 為 私 行 拘 禁 及 傷 害 等 行 為 等 語 ， 容 有 誤 會 。  30

        (八 )此 外 ， 就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之 傷 勢 是 否 達 到 重 傷 害 程 度 ， 中 國 醫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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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學 大 學 附 設 醫 院 表 示 ：  依 據 病 歷 紀 錄 ， 丙 ○ ○ 於 105年 11  01

            月 7日 至 眼 科 門 診 初 次 就 醫 ， 自 訴 於 就 診 前 三 週 曾 有 雙 眼 鈍  02

            傷 病 史 ， 惟 丙 ○ ○ 於 當 日 係 初 次 至 該 院 就 醫 ， 無 法 得 知 其 於  03

            105年 2月 至 8月 期 間 身 體 狀 況 及 病 史 ；  105年 12月 2日 因 左  04

            眼 外 傷 性 白 內 障 ， 接 受 左 眼 白 內 障 摘 除 與 人 工 水 晶 體 植 入 手  05

            術 ， 手 術 後 於 同 年 12月 3日 、 12月 5日 及 12月 15日 至 本 院 眼 科  06

            門 診 追 蹤 手 術 傷 口 ， 共 計 三 次 ， 囿 於 丙 ○ ○ 後 續 未 持 續 複 診  07

            追 蹤 ， 無 法 得 知 其 後 續 視 力 恢 復 情 形 ；  此 外 ， 丙 ○ ○ 因 雙  08

            側 耳 廓 假 性 囊 腫 於 105年 11月 7日 至 本 院 耳 鼻 喉 科 門 診 就 診 ，  09

            經 檢 查 後 發 現 其 聽 力 稍 有 減 損 ， 依 據 醫 理 診 斷 ： 丙 ○ ○ 因 假  10

            性 囊 腫 (此 為 構 造 上 的 病 理 變 化 )， 應 與 其 聽 力 變 化 無 直 接 關  11

            聯 ， 惟 其 於 當 日 就 一 後 ， 未 至 本 院 門 診 複 診 ， 歉 難 知 其 目 前  12

            病 況 等 情 ， 此 有 中 國 醫 藥 大 學 附 設 醫 院 107年 1月 10日 院 醫 事  13

            字 第 1060016647號 函 (見 原 審 卷 一 第 205頁 )在 卷 為 憑 ， 是 依  14

            據 現 有 事 證 ， 尚 無 從 認 定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所 受 之 傷 害 已 達 重 傷  15

            害 之 程 度 ， 附 此 敘 明 。  16

        (九 )綜 上 所 述 ， 被 告 此 部 分 所 為 辯 解 ， 均 不 足 採 ， 其 私 行 拘 禁 及  17

            傷 害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之 犯 行 ， 事 證 明 確 ， 洵 堪 認 定 。  18

        三 、 就 犯 罪 事 實 二 部 分 ：  19

            訊 據 被 告 雖 否 認 有 持 有 槍 彈 之 犯 行 ， 辯 稱 ： 扣 案 之 槍 枝 及 子  20

            彈 為 丙 ○ ○ 所 持 有 ， 在 我 粉 圓 工 廠 工 作 時 期 所 留 置 等 語 。 然  21

            查 ：  22

        (一 )本 件 經 警 持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核 發 之 搜 索 票 ， 於 106年 5月 11  23

            日 7時 26分 許 ， 前 往 被 告 位 於 彰 化 縣 ○ ○ 鄉 ○ ○ 路 ○ 段 ○ ○ ○ 號  24

            住 處 執 行 搜 索 ， 當 場 扣 得 具 有 殺 傷 力 之 銀 色 改 造 手 槍 1支 (槍  25

            枝 管 制 編 號 0000000000， 含 彈 匣 2個 )、 非 制 式 子 彈 2顆 、 口  26

            徑 9㎜ 制 式 子 彈 4顆 ， 有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106年 聲 搜 字 第 106  27

            7號 搜 索 票 、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刑 事 警 察 局 搜 索 扣 押 筆 錄 、 查 獲  28

            槍 彈 照 片 、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槍 枝 初 步 檢 視 報 告 表 、 臺 中 市  29

            政 府 警 察 局 槍 枝 初 檢 照 片 等 在 卷 可 稽 (見 偵 字 第 21685號 卷 第  30

            180至 196頁 )， 復 有 上 開 改 造 手 槍 1支 、 子 彈 6顆 扣 案 可 證 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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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此 部 分 事 實 應 堪 認 定 。  01

        (二 )而 上 開 扣 案 之 槍 彈 ， 經 送 驗 結 果 ：  送 鑑 手 槍 1支 (槍 枝 管 制  02

            編 號 0000000000， 含 彈 匣 2個 )， 認 係 改 造 手 槍 ， 由 仿 半 自 動  03

            手 槍 製 造 之 槍 枝 ， 換 裝 土 造 金 屬 槍 管 而 成 ， 擊 發 功 能 正 常 ，  04

            可 供 擊 發 適 用 子 彈 使 用 ， 認 具 殺 傷 力 ；  送 鑑 子 彈 ： 2顆 ，  05

            認 均 係 非 制 式 子 彈 ， 由 金 屬 彈 殼 組 合 直 徑 8.9± 0.5㎜ 金 屬 彈  06

            頭 而 成 ， 經 試 射 均 可 擊 發 ， 認 具 殺 傷 力 ； 4顆 ， 認 均 係 口 徑  07

            9㎜ 制 式 子 彈 ， 經 試 射 均 可 擊 發 ， 認 具 殺 傷 力 。 此 有 內 政 部  08

            警 政 署 刑 事 警 察 局 106年 7月 28日 刑 鑑 字 第 1060048245號 鑑 定  09

            書 (見 偵 字 第 21685號 卷 第 197至 199頁 )、 107年 1月 19日 刑 鑑  10

            字 第 1068028447號 函 (見 原 審 卷 二 第 51頁 )在 卷 可 憑 ， 是 上 開  11

            改 造 手 槍 及 子 彈 均 具 有 殺 傷 力 之 情 ， 亦 堪 認 定 。  12

        (三 )再 證 人 即 被 告 之 妻 蔡 宇 珊 於 檢 察 官 偵 查 中 證 稱 ： 在 我 家 查 獲  13

            的 改 造 手 槍 、 子 彈 ， 平 常 是 我 老 公 己 ○ ○ 保 管 ， 我 有 看 過 這  14

            些 槍 等 語 (見 偵 字 第 21685號 卷 第 256頁 背 面 )； 證 人 丙 ○ ○ 於  15

            檢 察 官 偵 查 中 證 稱 ： 我 有 在 工 廠 裡 面 看 過 被 告 持 有 槍 枝 ， 他  16

            有 把 槍 藏 在 粉 圓 分 裝 機 器 裡 面 。 我 只 有 看 過 被 告 把 槍 包 起 來  17

            ， 但 他 不 是 特 地 拿 給 我 看 的 ， 只 是 被 告 剛 好 在 把 槍 包 覆 時 我  18

            碰 巧 看 到 ， 被 告 用 好 後 就 叫 我 把 槍 拿 去 機 器 裡 面 放 等 語 (見  19

            偵 字 第 21685號 卷 第 234頁 )， 足 見 上 開 槍 彈 應 係 被 告 於 案 發  20

            前 未 經 許 可 而 非 法 持 有 。  21

        (四 )被 告 雖 辯 稱 ： 扣 案 之 槍 枝 及 子 彈 為 丙 ○ ○ 所 持 有 ， 在 其 粉 圓  22

            工 廠 工 作 時 期 所 留 置 等 語 ， 並 提 出 證 人 丙 ○ ○ 腰 間 插 槍 之 照  23

            片 為 據 (見 原 審 卷 一 第 107頁 )。 然 查 ：  24

           證 人 丙 ○ ○ 於 原 審 審 判 中 證 稱 ： 我 沒 有 買 過 玩 具 手 槍 ， 也 沒  25

            有 拿 手 槍 把 玩 過 ， 原 審 卷 一 第 107頁 之 照 片 ， 係 我 在 粉 圓 工  26

            廠 拍 的 ， 時 間 不 太 記 得 了 ， 照 片 中 我 腰 際 上 插 了 1支 槍 ， 旁  27

            邊 就 是 彈 匣 ， 那 不 是 我 的 ， 是 被 告 拿 給 我 拍 照 的 ， 拍 照 姿 勢  28

            也 是 被 告 叫 我 擺 的 ， 照 片 也 是 被 告 用 他 的 手 機 幫 我 拍 的 ， 我  29

            不 知 道 拍 這 張 照 片 的 用 途 ， 後 來 被 告 傳 給 我 ， 我 就 存 起 來 ，  30

            之 後 我 有 將 該 張 照 片 傳 給 國 中 同 學 林 泳 守 。 我 只 有 看 過 被 告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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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有 黑 色 的 槍 ， 但 不 是 警 方 查 獲 的 那 把 ， 警 方 在 己 ○ ○ 工 廠 裡  01

            面 找 到 的 那 把 槍 枝 我 沒 看 過 。 我 有 看 過 子 彈 。 被 告 平 常 如 何  02

            保 管 槍 我 不 知 道 ， 我 只 知 道 有 一 次 被 告 叫 我 把 照 片 中 我 繫 在  03

            身 上 的 這 把 槍 拿 去 放 在 機 台 裡 面 ， 其 他 我 就 不 清 楚 了 。 我 做  04

            粉 圓 時 手 上 都 會 有 粉 末 ， 照 片 上 這 把 槍 ， 我 應 該 有 用 手 握 過  05

            並 將 槍 放 進 褲 檔 那 邊 。 照 片 中 黑 色 槍 枝 旁 邊 的 塑 膠 袋 內 也 是  06

            擺 1支 槍 等 語 (見 原 審 卷 一 第 235至 241頁 )可 知 ， 證 人 丙 ○ ○  07

            已 明 確 否 認 扣 案 槍 枝 係 屬 其 所 有 。 又 依 被 告 之 供 述 ， 每 月 應  08

            支 付 丙 ○ ○ 6000元 之 薪 資 係 匯 入 張 鴻 聰 指 定 帳 戶 ， 證 人 丙 ○  09

            ○ 並 無 法 支 用 ， 而 證 人 丙 ○ ○ 可 以 動 用 者 係 每 週 1000元 之 零  10

            用 金 ， 且 自 105年 2月 間 起 ， 被 告 即 未 再 給 予 零 用 金 花 用 ， 以  11

            證 人 丙 ○ ○ 於 被 告 工 廠 工 作 期 間 可 以 取 得 花 用 之 款 項 ， 扣 除  12

            個 人 之 花 費 後 ， 顯 然 不 足 以 支 付 購 買 扣 案 槍 彈 之 花 費 ， 是 被  13

            告 指 稱 扣 案 之 槍 彈 係 證 人 丙 ○ ○ 所 有 等 語 ， 已 然 可 疑 。 再 者  14

            ， 證 人 丙 ○ ○ 雖 曾 在 被 告 之 工 廠 工 作 ， 然 早 已 於 105年 10月  15

            21日 返 家 ， 距 離 經 警 在 被 告 住 處 查 獲 上 開 扣 案 之 槍 彈 之 時 日  16

            即 106年 5月 11日 ， 其 間 差 距 已 有 6個 月 以 上 。 若 上 開 槍 彈 確  17

            係 證 人 丙 ○ ○ 所 持 有 ， 證 人 丙 ○ ○ 豈 有 任 意 棄 置 在 被 告 處 而  18

            不 取 回 之 理 ？ 況 查 證 人 丙 ○ ○ 於 離 開 被 告 處 時 ， 身 上 受 有 多  19

            處 傷 害 ， 已 如 上 述 ， 若 果 其 持 有 上 開 槍 彈 ， 又 何 以 不 將 之 取  20

            出 示 威 或 自 保 ， 而 任 由 他 人 傷 害 ？ 是 被 告 所 辯 難 認 與 常 情 相  21

            符 ， 無 從 採 信 。  22

           證 人 林 泳 守 於 原 審 審 判 中 證 稱 ： 我 認 識 丙 ○ ○ ， 我 和 丙 ○ ○  23

            是 國 中 同 一 屆 ， 國 中 畢 業 後 ， 有 相 互 往 來 ， 丙 ○ ○ 有 跟 我 講  24

            過 到 己 ○ ○ 花 壇 工 廠 工 作 ， 丙 ○ ○ 於 105年 過 年 前 有 用 LINE  25

            傳 原 審 卷 一 第 107頁 的 照 片 給 我 ， 我 換 手 機 之 後 LINE紀 錄 就  26

            不 在 了 ， 當 時 丙 ○ ○ 突 然 拍 過 來 給 我 看 ， 應 該 是 要 跟 我 炫 耀  27

            ， 我 沒 有 問 他 身 上 是 不 是 有 槍 ， 丙 ○ ○ 當 天 半 夜 用 LINE打 電  28

            話 來 就 跟 我 說 他 在 山 上 、 在 試 槍 ， 我 有 提 供 這 張 照 片 給 被 告  29

            ， 因 為 丙 ○ ○ 於 105年 5月 份 來 我 家 誣 賴 我 偷 東 西 3次 ， 我 很  30

            難 上 班 ， 想 說 既 然 他 一 直 誣 賴 我 ， 我 就 把 他 在 外 面 亂 搞 的 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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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情 跟 他 老 闆 講 ， 所 以 我 於 105年 5月 份 在 丙 ○ ○ 第 三 次 誣 賴 我  01

            偷 被 告 工 廠 的 東 西 時 提 出 給 被 告 的 ， 地 點 在 我 家 外 面 ， 當 時  02

            被 告 帶 丙 ○ ○ 來 ， 被 告 說 要 丙 ○ ○ 跟 我 對 質 偷 東 西 的 事 情 ，  03

            因 為 我 都 在 上 班 ， 有 打 卡 紀 錄 、 不 在 場 證 明 ， 對 質 完 之 後 ，  04

            我 想 說 就 把 丙 ○ ○ 在 外 面 做 的 事 全 部 跟 他 老 闆 講 ， 所 以 就 提  05

            供 給 被 告 看 ， 被 告 看 到 照 片 後 很 氣 ， 就 罵 丙 ○ ○ 為 什 麼 在 他  06

            工 廠 搞 這 些 ， 當 場 沒 有 提 到 為 何 會 有 槍 ， 丙 ○ ○ 有 先 把 我 拉  07

            到 旁 邊 ， 問 我 為 什 麼 要 把 照 片 給 他 老 闆 看 ， 我 跟 丙 ○ ○ 說 「  08

            你 就 這 樣 亂 ， 讓 我 沒 辦 法 好 好 上 班 ， 那 我 也 把 你 做 的 那 些 有  09

            的 沒 的 事 告 訴 你 的 老 闆 ， 讓 他 知 道 你 在 外 面 都 在 幹 嘛 ！ 」 。  10

            丙 ○ ○ 沒 有 提 到 這 張 照 片 是 何 人 拍 的 ， 也 沒 有 說 到 是 被 告 幫  11

            他 拍 的 ， 丙 ○ ○ 當 場 的 反 應 是 不 講 話 。 我 沒 有 看 過 丙 ○ ○ 拿  12

            照 片 中 其 插 在 身 上 的 那 把 槍 枝 ， 他 只 有 傳 過 照 片 給 我 ， 丙 ○  13

            ○ 沒 有 跟 我 說 過 那 些 槍 枝 的 來 源 等 語 (見 原 審 卷 二 第 202至  14

            207頁 )。 證 人 林 泳 守 固 證 稱 丙 ○ ○ 有 傳 送 上 開 照 片 之 情 事 ，  15

            然 證 人 林 泳 守 既 未 曾 向 證 人 丙 ○ ○ 詢 問 槍 枝 來 源 ， 顯 未 曾 聽  16

            聞 證 人 丙 ○ ○ 告 知 該 槍 枝 係 屬 其 所 有 之 情 ， 亦 未 親 眼 目 睹 證  17

            人 丙 ○ ○ 持 有 過 該 槍 枝 ， 其 對 於 照 片 中 槍 枝 之 所 有 人 及 來 源  18

            並 無 所 悉 ， 自 難 僅 憑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事 後 曾 轉 傳 該 照 片 予 證 人  19

            林 泳 守 ， 據 以 認 定 扣 案 槍 枝 並 非 被 告 提 供 予 證 人 丙 ○ ○ 拍 照  20

            使 用 ， 而 屬 證 人 丙 ○ ○ 所 有 ， 資 為 有 利 於 被 告 之 事 證 。  21

           證 人 王 珮 霜 於 原 審 審 判 中 證 稱 ： 我 大 概 是 106年 2月 底 ， 到 被  22

            告 粉 圓 工 廠 任 職 ， 上 班 時 間 是 上 午 9時 到 下 午 5、 6時 ， 月 入 2  23

            萬 元 ， 領 了 2個 多 月 ， 大 概 5、 6萬 元 ， 工 作 2、 3個 月 就 離 職  24

            ， 因 為 工 作 蠻 粗 重 的 ， 要 搬 蠻 重 的 粉 圓 ， 體 力 無 法 負 荷 。 當  25

            時 因 為 租 約 到 期 ， 被 告 有 請 我 幫 忙 整 理 機 械 ， 被 告 在 機 械 夾  26

            層 中 發 現 有 1支 銀 黑 色 、 有 彈 匣 的 短 槍 ， 用 1個 米 黃 色 防 塵 袋  27

            包 起 來 ， 被 告 有 放 在 桌 上 我 有 看 到 ， 當 時 我 距 離 被 告 大 概 2  28

            、 3步 約 90公 分 的 距 離 ， 因 為 我 沒 有 看 過 那 種 東 西 ， 所 以 印  29

            象 蠻 深 的 ， 當 時 被 告 很 生 氣 ， 拿 著 槍 就 去 找 他 太 太 ， 他 們 就  30

            發 生 爭 吵 ， 我 大 概 有 聽 到 爭 吵 內 容 ， 因 為 之 前 他 太 太 很 掩 護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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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丙 ○ ○ ， 覺 得 這 個 槍 是 丙 ○ ○ 故 意 槍 藏 在 機 械 中 ， 然 後 要 陷  01

            害 他 們 ， 我 當 時 看 到 的 槍 與 偵 卷 一 第 62頁 照 片 中 所 示 之 槍 外  02

            型 相 同 ， 爭 吵 完 ， 被 告 有 說 要 報 警 、 在 看 看 怎 麼 辦 ， 發 現 這  03

            把 槍 之 後 大 概 隔 2、 3天 ， 警 方 有 到 工 廠 搜 索 。 被 告 夫 妻 在 爭  04

            吵 過 程 中 ， 我 聽 到 老 闆 被 告 講 槍 是 丙 ○ ○ 放 的 。 我 所 知 關 於  05

            丙 ○ ○ 的 事 情 ， 都 是 聽 聞 自 被 告 ， 老 闆 娘 有 時 候 也 會 講 。 我  06

            覺 得 在 粉 圓 工 廠 工 作 一 個 月 2萬 元 的 薪 水 合 理 ， 如 果 一 個 月  07

            薪 水 6000元 就 不 合 理 等 語 (見 原 審 卷 三 第 194至 203頁 )。 由 證  08

            人 王 珮 霜 之 證 詞 可 知 ， 證 人 王 珮 霜 係 於 106年 2月 間 始 到 被 告  09

            工 廠 工 作 ， 斯 時 距 離 證 人 丙 ○ ○ 離 開 之 105年 10月 21日 ， 已  10

            有 相 當 時 日 之 間 隔 ， 證 人 王 珮 霜 所 知 一 切 ， 均 非 親 自 見 聞 ，  11

            而 係 聽 聞 自 被 告 與 其 妻 蔡 宇 珊 間 之 對 話 內 容 或 被 告 之 供 述 ，  12

            是 以 ， 證 人 王 珮 霜 聽 聞 自 被 告 之 陳 述 ， 自 不 足 以 為 有 利 於 被  13

            告 之 事 證 。 況 且 ， 證 人 丙 ○ ○ 於 105年 10月 21日 返 家 前 ， 被  14

            告 即 已 因 懷 疑 證 人 丙 ○ ○ 夥 同 外 人 行 竊 其 木 雕 藝 品 ， 而 自 10  15

            5年 5月 初 起 ， 以 手 銬 限 制 其 行 動 自 由 ， 則 證 人 丙 ○ ○ 如 何 將  16

            扣 案 之 槍 彈 藏 放 在 工 廠 機 械 夾 層 中 而 不 遭 人 發 現 ， 亦 有 可 疑  17

            。 而 被 告 於 案 發 前 數 日 ， 既 已 發 現 上 開 槍 彈 ， 又 認 為 係 證 人  18

            丙 ○ ○ 所 藏 放 ， 卻 未 主 動 報 警 處 理 ， 同 堪 存 疑 。 是 以 ， 本 院  19

            認 證 人 王 珮 霜 之 證 述 ， 尚 不 足 以 為 有 利 於 被 告 認 定 之 事 證 。  20

           證 人 戊 ○ ○ 雖 於 本 院 審 判 時 證 稱 ： 我 看 過 丙 ○ ○ 持 有 槍 枝 ，  21

            有 從 他 拍 照 的 照 片 看 到 ， 也 有 聽 他 講 ， 照 片 是 他 穿 類 似 車 友  22

            的 T恤 ， 腰 間 插 2把 槍 ， 丙 ○ ○ 說 他 們 有 去 山 上 試 那 2把 槍 。  23

            我 在 快 出 國 前 一 個 禮 拜 ， 有 看 到 丙 ○ ○ 拿 1把 槍 ， 那 把 槍 是  24

            我 委 託 他 保 管 的 ， 我 叫 他 放 在 被 告 工 廠 比 較 安 全 ， 比 較 不 會  25

            被 被 告 發 現 。 我 回 國 後 有 要 丙 ○ ○ 還 槍 ， 他 說 槍 枝 已 經 分 解  26

            藏 在 粉 圓 工 廠 的 機 械 裡 面 ， 不 方 便 把 機 械 拆 開 拿 出 來 還 我 ，  27

            所 以 一 直 沒 有 還 我 。 我 看 到 的 照 片 不 是 原 審 卷 一 第 107頁 的  28

            照 片 。 我 是 在 104年 7、 8月 第 2次 出 國 前 ， 在 被 告 工 廠 交 槍 給  29

            丙 ○ ○ 保 管 等 語 (見 本 院 卷 一 第 290至 294頁 、 第 303至 304頁 )  30

            。 然 核 證 人 戊 ○ ○ 之 入 出 境 紀 錄 ， 其 於 104年 6月 21日 出 境 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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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同 年 9月 17日 始 入 境 ， 有 入 出 境 資 訊 連 結 作 業 在 卷 可 參 (見 本  01

            院 卷 一 第 312頁 )， 證 人 戊 ○ ○ 在 104年 7、 8月 間 根 本 不 在 國  02

            內 。 是 以 ， 證 人 戊 ○ ○ 嗣 又 改 證 稱 交 槍 枝 時 間 是 在 104年 6月  03

            21日 第 1次 出 國 之 前 等 語 (見 本 院 卷 二 第 49至 51頁 )， 又 改 稱  04

            是 第 2次 出 國 前 之 104年 9月 17日 至 9月 30日 間 交 付 等 語 (見 本  05

            院 卷 二 第 52頁 )， 其 證 述 內 容 前 後 不 一 ， 難 以 憑 採 。 況 證 人  06

            丙 ○ ○ 亦 堅 詞 否 認 證 人 戊 ○ ○ 有 交 槍 給 他 之 情 事 (見 本 院 卷  07

            二 第 44頁 )， 而 證 人 戊 ○ ○ 自 陳 其 在 18、 19歲 就 認 識 被 告 (見  08

            本 院 卷 一 第 283頁 )， 又 係 在 被 告 工 廠 工 作 ， 若 其 有 請 人 保 管  09

            槍 枝 之 必 要 ， 亦 無 須 找 年 方 20歲 之 證 人 丙 ○ ○ 。 酌 以 證 人 戊  10

            ○ ○ 自 己 並 無 任 何 違 反 槍 砲 彈 藥 刀 械 管 制 條 例 之 前 科 紀 錄 (  11

            見 本 院 卷 一 第 314至 324頁 )， 而 被 告 於 本 案 除 上 開 槍 彈 外 ，  12

            另 經 警 扣 得 不 具 殺 傷 力 之 空 氣 槍 ， 自 難 以 證 人 戊 ○ ○ 於 本 院  13

            之 證 述 ， 而 為 有 利 被 告 之 認 定 。  14

           證 人 丁 ○ ○ 於 本 院 審 判 中 雖 證 稱 ： 我 曾 在 某 農 曆 年 過 年 時 ，  15

            在 汽 車 旅 館 開 轟 趴 時 ， 見 過 丙 ○ ○ 將 槍 從 包 包 拿 出 來 ， 把 彈  16

            匣 退 出 又 裝 回 去 ， 再 放 回 包 包 裡 面 ， 前 後 不 到 1分 鐘 時 間 ，  17

            我 沒 有 注 意 彈 匣 內 有 沒 有 子 彈 。 丙 ○ ○ 沒 有 說 槍 的 來 源 ， 我  18

            事 後 也 沒 有 追 問 等 語 (見 本 院 卷 二 第 246至 247頁 、 第 250至 25  19

            1頁 )， 然 證 人 丁 ○ ○ 又 證 稱 ： 那 把 槍 我 都 沒 有 拿 過 ， 只 是 看  20

            到 而 已 ， 槍 枝 的 外 觀 看 起 來 都 差 不 多 ， 我 沒 有 辦 法 確 定 本 案  21

            提 示 的 槍 就 是 丙 ○ ○ 拿 給 我 看 的 那 把 槍 等 語 (見 本 院 卷 二 第  22

            255頁 )。 是 證 人 丁 ○ ○ 既 僅 在 不 到 1分 鐘 之 時 間 內 看 到 證 人  23

            丙 ○ ○ 裝 退 彈 匣 ， 也 無 法 確 定 與 本 案 扣 案 之 槍 枝 是 否 同 一 ，  24

            其 證 詞 亦 無 從 據 為 認 定 本 案 扣 案 之 槍 枝 係 證 人 丙 ○ ○ 所 持 有  25

            之 依 據 。  26

        (五 )綜 上 所 述 ， 被 告 於 此 部 分 所 辯 ， 均 無 可 採 ， 其 持 有 可 供 擊 發  27

            子 彈 、 具 有 殺 傷 力 之 改 造 手 槍 及 子 彈 ， 即 事 證 明 確 ， 應 堪 認  28

            定 。  29

        四 、 就 犯 罪 事 實 三 部 分 ：  30

            訊 據 被 告 雖 否 認 有 故 買 贓 物 之 犯 行 ， 辯 稱 ： 劉 玉 梅 於 出 售 紅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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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檜 、 扁 柏 木 塊 時 ， 並 未 告 知 該 木 塊 係 屬 來 源 不 明 之 違 禁 品 ，  01

            我 主 觀 上 並 無 故 買 贓 物 之 犯 意 。 我 如 果 知 道 是 別 人 盜 採 來 的  02

            贓 物 ， 就 不 會 買 等 語 。 然 查 ：  03

        (一 )被 告 於 臺 灣 南 投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偵 查 及 原 審 審 判 中 ， 對 於  04

            其 有 於 104年 農 曆 年 後 之 某 日 ， 在 前 揭 時 地 ， 以 30萬 元 之 代  05

            價 ， 向 劉 玉 梅 故 買 如 附 表 二 之 扁 柏 及 紅 檜 等 情 坦 認 屬 實 (見  06

            偵 字 第 622號 卷 第 19至 20頁 、 原 審 卷 四 第 73頁 背 面 至 第 74頁  07

            )， 核 與 證 人 劉 玉 梅 於 檢 察 官 偵 查 中 以 被 告 身 分 供 稱 ： 被 告  08

            有 來 我 家 看 過 這 些 東 西 ， 他 有 一 次 說 要 先 買 、 產 品 要 先 給 他  09

            ， 有 支 付 一 點 定 金 ， 說 有 成 交 再 支 付 後 續 款 項 。 被 告 支 付 10  10

            萬 元 定 金 是 交 到 我 手 上 ， 分 三 次 共 支 付 30萬 元 給 我 等 語 (見  11

            偵 字 第 622號 卷 第 21頁 )相 符 ， 並 有 贓 物 認 領 保 管 單 、 東 勢 林  12

            區 管 理 處 雙 崎 工 作 站 檢 尺 明 細 表 、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林 務 局  13

            東 勢 林 區 管 理 處 106年 5月 23日 勢 政 字 第 1063162071號 函 檢 送  14

            之 森 林 被 害 報 告 書 、 材 積 明 細 表 、 查 獲 材 積 照 片 (見 偵 字 第  15

            18567卷 第 35至 52頁 )、 森 林 被 害 告 訴 書 、 林 務 局 東 勢 林 區 管  16

            理 處 林 政 案 件 贓 物 各 案 列 管 表 、 贓 木 照 片 、 大 甲 溪 事 業 區 第  17

            六 林 班 臺 灣 扁 柏 林 木 被 害 位 置 圖 (見 偵 字 第 18567卷 第 73至 79  18

            頁 )、 被 告 臉 書 擷 取 臺 灣 檜 木 製 成 金 磚 照 片 (見 偵 字 第 13244  19

            號 卷 二 第 34頁 )、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106年 聲 搜 字 第 1067號 搜  20

            索 票 、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刑 事 警 察 局 搜 索 扣 押 筆 錄 等 在 卷 ， 及 如  21

            附 表 二 所 示 之 扁 柏 、 紅 檜 等 扣 案 可 資 佐 證 ， 被 告 上 開 所 為 之  22

            任 意 性 自 白 與 事 實 相 符 ， 應 堪 採 信 。  23

        (二 )起 訴 書 雖 認 定 被 告 係 於 104年 間 ， 在 彰 化 縣 芬 園 鄉 之 某 萊 爾  24

            富 便 利 商 店 附 近 ， 以 10萬 元 代 價 向 劉 玉 梅 故 買 如 附 表 二 編 號  25

            9至 15所 示 之 貴 重 木 等 情 ， 然 本 院 認 為 被 告 向 劉 玉 梅 故 買 如  26

            附 表 二 所 示 之 森 林 主 產 物 贓 物 之 時 間 ， 在 無 其 他 事 證 可 供 參  27

            佐 之 前 提 下 ， 爰 依 被 告 之 供 述 據 以 認 定 係 104年 農 曆 年 後 之  28

            某 日 ， 亦 即 在 森 林 法 104年 5月 6日 修 正 公 布 前 之 某 日 ； 又 依  29

            據 被 告 於 原 審 107年 8月 6日 審 判 中 之 供 述 及 證 人 劉 玉 梅 於 臺  30

            灣 南 投 地 方 檢 察 署 偵 查 中 之 供 述 ， 被 告 係 在 劉 玉 梅 位 於 南 投  31

５２



            縣 竹 山 鎮 之 藝 品 店 內 ， 以 30萬 元 之 代 價 購 買 ， 被 告 第 一 次 先  01

            付 10萬 元 訂 金 ， 後 續 再 支 付 剩 餘 20萬 元 款 項 ， 因 此 被 告 第 一  02

            次 在 劉 玉 梅 竹 山 藝 品 店 取 得 如 附 表 二 編 號 9至 15所 示 之 扁 柏  03

            及 紅 檜 ， 第 二 次 係 於 相 隔 數 日 後 在 劉 玉 梅 竹 山 藝 品 店 附 近 之  04

            車 栺 廠 取 得 如 附 表 二 編 號 1至 8所 示 之 扁 柏 及 紅 檜 ， 而 非 被 告  05

            先 前 所 供 稱 之 彰 化 縣 芬 園 鄉 某 萊 爾 富 便 利 商 店 附 近 ， 以 10萬  06

            元 之 代 價 ， 僅 取 得 如 附 表 二 編 號 9至 15之 所 示 之 扁 柏 及 紅 檜  07

            。 故 起 訴 書 認 定 被 告 向 劉 玉 梅 故 買 森 林 主 產 物 贓 物 之 地 點 、  08

            對 價 及 數 量 部 分 ， 容 有 誤 會 ， 併 予 說 明 。  09

        (三 )被 告 雖 辯 稱 主 觀 上 不 知 道 如 附 表 二 所 示 之 扁 柏 及 紅 檜 等 木 材  10

            不 可 以 交 易 等 語 ， 惟 查 ：  11

           臺 灣 扁 柏 及 紅 檜 係 臺 灣 原 生 種 ， 生 育 於 海 拔 1500至 2500公 尺  12

            山 區 ， 屬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依 森 林 法 第 52條 第 4項 公 告 之 貴  13

            重 木 ， 而 扣 案 如 附 表 二 所 示 之 藝 品 判 斷 為 大 徑 級 用 材 切 割 後  14

            製 成 金 磚 及 聚 寶 盆 ， 半 成 品 部 分 則 屬 樹 瘤 ， 亦 為 大 徑 級 林 木  15

            生 育 而 成 ， 目 前 國 有 林 地 外 之 保 留 地 、 私 有 地 難 有 如 此 大 徑  16

            級 之 臺 灣 扁 柏 及 紅 檜 ， 本 件 扣 案 木 應 係 來 自 國 有 林 地 內 之 國  17

            有 林 產 物 。 又 上 開 如 附 表 二 所 示 之 扁 柏 及 紅 檜 被 害 材 積 為  18

            0.3497立 方 公 尺 ， 被 害 價 值 為 49萬 9050元 ， 有 森 林 被 害 報 告  19

            書 、 森 林 被 害 告 訴 書 在 卷 可 查 。 上 開 報 告 書 及 告 訴 書 雖 僅 認  20

            定 如 附 表 二 所 示 之 扁 柏 及 紅 檜 被 害 價 值 為 49萬 9050元 ， 然 其  21

            樹 種 為 臺 灣 扁 柏 及 紅 檜 ， 產 自 國 有 天 然 林 ， 衡 諸 常 情 ， 應 具  22

            相 當 價 值 ， 上 揭 查 定 價 格 應 係 最 保 守 之 估 算 ， 其 實 際 市 價 當  23

            更 高 於 此 。  24

           被 告 於 檢 察 官 偵 查 中 已 供 稱 ： 我 知 道 向 劉 玉 梅 購 買 之 材 質 是  25

            扁 柏 跟 紅 檜 。 我 知 道 樹 瘤 是 一 定 不 行 交 易 ， 但 金 磚 屬 於 成 品  26

            ， 我 認 為 是 可 交 易 的 ， 但 我 不 會 刻 意 去 問 這 些 來 源 ， 縱 使 是  27

            違 法 的 ， 我 還 是 會 購 買 ， 但 我 絕 對 不 敢 去 盜 伐 。 我 承 認 有 違  28

            反 森 林 法 之 行 為 等 語 (見 偵 字 第 21686號 卷 第 96頁 背 面 至 第 97  29

            頁 )。 ， 經 原 審 當 庭 勘 驗 該 次 偵 訊 光 碟 之 結 果 ， 被 告 確 實 有  30

            於 偵 查 中 供 稱 ： 「 樹 瘤 我 知 道 是 不 可 以 ， 但 是 金 磚 那 時 候 知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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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道 可 以 ， 因 為 我 那 時 買 的 是 成 品 ， 所 以 我 不 會 去 問 那 個 ， 後  01

            來 買 你 們 就 ....， 我 就 不 敢 去 問 這 個 ， 不 會 刻 意 去 問 那 個 ，  02

            因 為 明 知 不 行 。 ...(你 知 道 樹 瘤 是 一 定 不 行 交 易 ， 但 是 金 磚  03

            是 屬 成 品 ？ )我 就 沒 有 去 問 他 。 ...(你 認 為 金 磚 是 成 品 ， 是  04

            可 以 交 易 的 ， 但 你 不 會 刻 意 去 問 他 的 來 源 ， 縱 使 是 真 的 違 法  05

            你 還 是 會 收 ？ )喔 」 等 語 (見 原 審 卷 一 第 242頁 )， 二 者 間 之 記  06

            載 內 容 ， 並 無 被 告 於 原 審 所 述 真 義 有 所 歧 異 或 不 實 之 情 。  07

           由 被 告 上 開 供 述 可 知 ， 其 對 木 材 之 種 類 、 來 源 及 其 價 值 ， 具  08

            有 相 當 之 辨 別 能 力 。 又 如 附 表 二 所 示 之 扁 柏 及 紅 檜 之 價 值 不  09

            斐 (至 少 49萬 9050元 )， 然 賣 主 劉 玉 梅 卻 以 6成 之 低 價 (30萬 元  10

            )販 售 ， 復 無 任 何 來 源 證 明 ， 則 被 告 於 購 買 時 ， 主 觀 上 對 於  11

            扣 案 如 附 表 二 所 示 之 扁 柏 及 紅 檜 等 木 材 ， 當 可 認 識 屬 遭 他 人  12

            盜 伐 、 盜 取 而 來 路 不 明 之 贓 物 ， 而 有 故 買 贓 物 之 犯 意 。  13

           再 證 人 劉 玉 梅 雖 有 在 南 投 縣 竹 山 鎮 開 設 藝 品 店 ， 然 衡 酌 市 面  14

            上 奇 木 、 藝 品 店 販 賣 貴 重 木 之 木 製 品 情 形 大 增 ， 恐 有 竊 取 林  15

            木 集 團 與 幕 後 銷 贓 集 團 間 ， 進 行 收 受 、 搬 運 、 寄 藏 、 故 買 或  16

            媒 介 等 不 法 銷 贓 之 行 為 ， 間 接 助 長 竊 取 林 木 歪 風 ， 使 贓 物 價  17

            格 奇 貨 可 居 ， 且 查 緝 困 難 ； 在 違 反 森 林 法 之 犯 罪 態 樣 上 ， 往  18

            往 以 借 貸 、 受 贈 或 租 賃 等 方 式 ， 於 藝 品 店 等 第 三 地 點 擺 設 進  19

            行 販 售 ， 俟 牟 利 後 再 行 分 贓 等 情 事 發 生 (見 森 林 法 第 50條 104  20

            年 5月 6日 立 法 理 由 )。 被 告 雖 係 在 證 人 劉 玉 梅 所 開 設 之 藝 品  21

            店 購 買 如 附 表 二 所 示 之 扁 柏 及 紅 檜 ， 然 證 人 劉 玉 梅 並 未 能 提  22

            供 合 法 之 來 源 ， 復 經 臺 灣 南 投 地 方 法 院 於 108年 7月 11日 以 10  23

            7年 度 易 字 第 191號 判 處 有 期 徒 刑 5月 在 案 ， 被 告 又 係 以 明 顯  24

            之 低 價 購 得 ， 自 難 以 其 係 在 藝 品 店 所 購 得 為 由 ， 而 謂 其 主 觀  25

            上 無 贓 物 之 認 識 。 辯 護 人 主 張 被 告 並 無 違 法 之 主 觀 犯 意 等 語  26

            ， 尚 難 憑 採 。  27

        (四 )綜 上 所 述 ， 被 告 就 此 部 分 所 辯 ， 亦 難 採 信 ， 其 故 買 如 附 表 二  28

            所 示 之 森 林 主 產 物 贓 物 之 犯 行 ， 事 證 明 確 ， 同 堪 認 定 。  29

        五 、 論 罪 科 刑 ：  30

        (一 )犯 罪 事 實 一 部 分 ：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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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 新 舊 法 比 較 ：  01

            被 告 行 為 後 ， 刑 法 第 277條 業 經 修 正 ， 並 於 108年 5月 29日 經  02

            總 統 公 布 ， 於 同 年 月 31日 施 行 。 本 次 修 正 主 要 係 認 為 對 身 體  03

            實 害 之 處 罰 ， 現 行 法 定 刑 為 3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1千 元  04

            以 下 罰 金 ， 與 第 302條 妨 害 自 由 罪 、 第 320條 竊 盜 罪 等 保 護 自  05

            由 、 財 產 法 益 之 法 定 刑 相 較 ， 刑 度 顯 然 過 輕 ， 且 與 修 正 條 文  06

            第 278條 第 1項 重 傷 害 罪 5年 以 上 12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之 刑 度 落  07

            差 過 大 ， 又 傷 害 之 態 樣 、 手 段 、 損 害 結 果 不 一 而 足 ， 應 賦 予  08

            法 官 較 大 之 量 刑 空 間 ， 俾 得 視 具 體 個 案 事 實 、 犯 罪 情 節 及 動  09

            機 而 為 適 當 量 刑 ， 而 將 法 定 刑 修 正 為 5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 10

            役 或 50萬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是 比 較 修 正 前 、 後 規 定 之 結 果 ， 自 以  11

            修 正 前 之 規 定 較 有 利 於 被 告 ， 依 刑 法 第 2條 第 1項 前 段 之 規 定  12

            ， 此 部 分 應 適 用 被 告 行 為 時 即 修 正 前 刑 法 第 277條 第 1項 之 規  13

            定 處 斷 。  14

           被 告 自 105年 5月 初 某 日 起 至 105年 10月 21日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返 家  15

            止 ， 於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工 作 之 餘 ， 以 手 銬 銬 住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之  16

            手 腳 ， 亦 有 以 機 車 大 鎖 扣 住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頸 部 ， 或 以 附 鎖 頭  17

            之 鐵 鍊 綑 綁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腰 部 ， 藉 此 等 手 段 私 行 拘 禁 告 訴 人  18

            丙 ○ ○ ； 期 間 ， 更 不 時 以 拳 頭 或 用 木 板 、 風 管 接 頭 毆 打 告 訴  19

            人 丙 ○ ○ 、 將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之 身 體 做 為 菸 灰 缸 ， 及 多 次 持 熱  20

            開 水 潑 灑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下 體 ， 致 使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受 傷 。 是 核  21

            被 告 此 部 分 之 所 為 ， 係 犯 刑 法 第 302條 第 1項 之 私 行 拘 禁 罪 、  22

            修 正 前 刑 法 第 277條 第 1項 之 傷 害 罪 。  23

           被 告 先 後 以 拳 頭 或 持 木 板 、 風 管 接 頭 毆 打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頭 部  24

            或 臉 部 、 利 用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身 體 將 香 菸 弄 熄 、 多 次 以 熱 開 水  25

            潑 灑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下 體 ， 及 長 期 以 手 銬 銬 住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、  26

            腳 等 方 式 對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為 傷 害 之 行 為 ， 係 於 密 切 接 近 之 時  27

            地 實 施 ， 侵 害 同 一 被 害 人 之 法 益 ， 各 行 為 之 獨 立 性 極 為 薄 弱  28

            ， 依 一 般 社 會 健 全 觀 念 ， 在 時 間 差 距 上 ， 難 以 強 行 分 開 ， 在  29

            刑 法 評 價 上 ， 以 視 為 數 個 舉 動 之 接 續 施 行 ， 合 為 包 括 之 一 行  30

            為 予 以 評 價 ， 較 為 合 理 ， 應 屬 接 續 犯 ， 而 為 包 括 之 一 罪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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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 被 告 係 因 懷 疑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夥 同 他 人 偷 竊 其 木 雕 藝 品 及 破 壞  01

            工 廠 機 器 、 設 備 ， 為 要 求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供 出 其 遭 竊 木 雕 藝 品  02

            之 下 落 ， 而 以 手 銬 銬 住 、 機 車 大 鎖 扣 住 及 鐵 鍊 綑 綁 等 方 式 私  03

            行 拘 禁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， 及 以 前 開 手 段 傷 害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， 而  04

            被 告 對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施 以 私 行 拘 禁 手 段 之 同 時 ， 亦 有 造 成 告  05

            訴 人 丙 ○ ○ 傷 害 之 結 果 ， 顯 見 被 告 前 開 私 行 拘 禁 及 傷 害 之 行  06

            為 ， 兩 相 重 疊 ， 且 其 私 行 拘 禁 之 行 為 自 始 即 以 之 為 後 續 實 施  07

            傷 害 行 為 之 手 段 ， 二 者 應 評 價 為 單 一 行 為 ， 爰 依 刑 法 第 55條  08

            想 像 競 合 犯 之 規 定 ， 從 一 重 之 私 行 拘 禁 罪 處 斷 。  09

           按 刑 法 第 296條 第 1項 使 人 為 奴 隸 或 使 人 居 於 類 似 奴 隸 之 不 自  10

            由 地 位 罪 ， 必 須 使 人 居 於 不 法 實 力 支 配 之 下 ， 而 失 去 其 � 通  11

            人 格 者 應 有 之 自 由 ， 始 足 當 之 。 起 訴 書 雖 認 被 告 就 犯 罪 事 實  12

            一 部 分 ， 係 涉 犯 刑 法 第 296條 第 1項 之 使 人 為 奴 隸 罪 嫌 ， 然 被  13

            告 利 用 手 銬 銬 住 、 機 車 大 鎖 扣 住 頸 部 、 鐵 鍊 綑 綁 腰 部 等 手 段  14

            ， 藉 以 限 制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行 動 自 由 之 行 為 ， 僅 能 認 係 凌 虐 行  15

            為 ， 尚 與 使 人 為 奴 隸 或 使 人 居 於 類 似 奴 隸 之 不 自 由 地 位 有 所  16

            差 別 ， 是 本 院 認 為 被 告 之 行 為 ， 應 僅 該 當 於 刑 法 第 302條 第 1  17

            項 之 私 行 拘 禁 罪 ， 故 公 訴 意 旨 此 部 分 所 指 ， 尚 有 未 洽 。 惟 因  18

            二 者 基 本 社 會 事 實 仍 屬 同 一 ， 且 經 告 知 被 告 變 更 後 之 罪 名 ，  19

            已 無 礙 其 防 禦 權 之 行 使 ， 自 得 依 法 變 更 起 訴 法 條 予 以 審 判 。  20

        (二 )犯 罪 事 實 二 部 分 ：  21

           核 被 告 此 部 分 所 為 ， 係 犯 槍 砲 彈 藥 刀 械 管 制 條 例 第 8條 第 4項  22

            之 未 經 許 可 持 有 可 發 射 子 彈 具 有 殺 傷 力 之 槍 枝 罪 及 同 條 例 第  23

            12條 第 4項 未 經 許 可 持 有 子 彈 罪 。  24

           被 告 上 開 非 法 持 有 槍 枝 、 子 彈 之 行 為 ， 均 係 行 為 之 繼 續 而 非  25

            狀 態 之 繼 續 ， 至 持 有 行 為 終 了 時 ， 應 分 別 僅 論 以 繼 續 犯 一 罪  26

            。  27

           被 告 同 時 持 有 具 有 殺 傷 力 之 子 彈 共 6顆 ， 因 持 有 子 彈 均 係 侵  28

            害 社 會 法 益 之 罪 ， 並 不 因 持 有 子 彈 之 數 量 多 寡 而 有 不 同 ， 而  29

            僅 侵 害 一 法 益 ， 應 僅 成 立 單 純 一 持 有 具 有 殺 傷 力 之 子 彈 罪 。  30

           被 告 同 時 持 有 槍 枝 、 子 彈 ， 於 其 持 有 數 個 不 同 客 體 之 期 間 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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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為 一 行 為 觸 犯 數 罪 名 之 想 像 競 合 犯 ， 應 依 刑 法 第 55條 規 定 ，  01

            從 一 較 重 之 槍 砲 彈 藥 刀 械 管 制 條 例 第 8條 第 4項 之 未 經 許 可 持  02

            有 可 發 射 子 彈 具 有 殺 傷 力 之 槍 枝 罪 論 處 。  03

        (三 )犯 罪 事 實 三 部 分 ：  04

           新 舊 法 比 較 ：  05

            被 告 此 部 分 行 為 後 ， 森 林 法 第 50條 業 於 104年 5月 6日 修 正 ，  06

            於 104年 5月 8日 施 行 ， 原 規 定 「 竊 取 森 林 主 、 副 產 物 ， 收 受  07

            、 搬 運 、 寄 藏 、 故 買 贓 物 或 為 牙 保 者 ， 依 刑 法 規 定 處 斷 」 (  08

            刑 法 第 349條 第 1項 之 故 買 贓 物 罪 ， 法 定 刑 為 5年 以 下 有 期 徒  09

            刑 、 拘 役 或 科 或 併 科 50萬 元 以 下 罰 金 )， 修 正 為 第 50條 第 1項  10

            「 竊 取 森 林 主 、 副 產 物 ， 收 受 、 搬 運 、 寄 藏 、 故 買 或 媒 介 贓  11

            物 者 ， 處 6月 以 上 5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， 併 科 新 臺 幣 30萬 元 以 上  12

            300萬 元 以 下 罰 金 」 ， 經 比 較 新 舊 法 適 用 之 結 果 ， 以 適 用 修  13

            正 前 森 林 法 第 50條 之 規 定 ， 依 刑 法 第 349條 第 1項 規 定 論 處 ，  14

            較 有 利 於 被 告 。  15

           所 謂 森 林 主 產 物 ， 依 國 有 林 林 產 物 處 分 規 則 第 3條 第 1款 之 規  16

            定 ， 係 指 生 立 、 枯 損 、 倒 伏 之 竹 木 及 餘 留 之 根 株 、 殘 材 而 言  17

            。 是 森 林 主 產 物 ， 並 不 以 附 著 於 其 生 長 之 土 地 ， 仍 為 森 林 構  18

            成 部 分 者 為 限 ， 尚 包 括 已 與 其 所 生 長 之 土 地 分 離 ， 而 留 在 林  19

            地 之 倒 伏 竹 、 木 、 餘 留 殘 材 等 。 至 其 與 所 生 長 土 地 分 離 之 原  20

            因 ， 究 係 出 於 自 然 力 或 人 為 所 造 成 ， 均 非 所 問 。 核 被 告 此 部  21

            分 所 為 ， 係 犯 修 正 前 森 林 法 第 50條 之 故 買 森 林 主 產 物 贓 物 罪  22

            ， 並 依 刑 法 第 349條 第 1項 之 規 定 處 斷 。  23

           被 告 先 後 二 次 向 劉 玉 梅 故 買 如 附 表 二 所 示 之 森 林 主 產 物 之 行  24

            為 ， 係 於 密 切 接 近 之 時 地 ， 出 於 故 買 森 林 主 產 物 贓 物 之 單 一  25

            目 的 ， 其 主 觀 上 係 基 於 單 一 故 買 森 林 主 產 物 贓 物 之 犯 意 ， 犯  26

            罪 手 段 、 情 節 復 雷 同 ， 各 舉 動 間 具 密 切 性 與 連 貫 性 ， 獨 立 性  27

            極 為 薄 弱 ， 依 一 般 社 會 健 全 觀 念 ， 難 以 強 行 分 開 ， 在 刑 法 評  28

            價 上 ， 以 視 為 數 個 舉 動 之 接 續 施 行 ， 合 為 包 括 之 一 行 為 予 以  29

            評 價 ， 較 為 合 理 ， 應 視 為 接 續 犯 ， 而 為 包 括 之 一 罪 。  30

           臺 灣 南 投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107年 度 偵 字 第 622號 就 被 告 違 反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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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森 林 法 案 件 移 送 併 辦 部 分 ， 與 本 案 經 起 訴 論 罪 科 刑 部 分 ， 係  01

            屬 同 一 事 實 ， 本 院 自 得 併 予 審 判 。  02

        (四 )被 告 所 犯 非 法 持 有 可 發 射 子 彈 具 有 殺 傷 力 之 槍 枝 罪 與 私 行 拘  03

            禁 罪 、 故 買 森 林 主 產 物 等 罪 間 ， 其 犯 意 各 別 、 行 為 互 異 ， 應  04

            予 分 論 併 罰 。  05

        六 、 原 審 以 被 告 關 於 私 行 拘 禁 罪 部 分 之 犯 罪 事 證 明 確 ， 予 以 論 罪  06

            科 刑 ， 固 非 無 見 ， 然 查 ： (1)被 告 於 本 院 審 判 期 間 ， 業 已 於  07

            108年 5月 21日 與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及 張 鴻 聰 達 成 和 解 ， 同 意 給 付  08

            50萬 元 ， 並 已 於 108年 5月 28日 匯 款 30萬 元 第 一 期 款 ， 有 臺 灣  09

           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107年 訴 字 第 3155號 和 解 筆 錄 影 本 、 彰 化 第 五  10

            信 用 合 作 社 匯 款 回 條 影 本 各 1紙 在 卷 可 稽 (見 本 院 卷 二 第 263  11

            至 265頁 )， 原 審 未 及 審 酌 此 節 ， 自 有 未 洽 ； (2)被 告 行 為 後  12

            ， 刑 法 第 277條 之 規 定 業 經 修 正 ， 原 審 未 及 為 新 舊 法 之 比 較  13

            ， 同 有 未 合 。 被 告 就 此 部 分 提 起 上 訴 ， 仍 執 前 詞 否 認 犯 罪 ，  14

            固 無 可 採 ， 然 原 判 決 此 部 分 既 有 上 揭 瑕 疵 可 指 ， 自 屬 無 可 維  15

            持 ， 應 由 本 院 將 原 判 決 關 於 被 告 犯 私 行 拘 禁 罪 及 不 得 易 科 罰  16

            金 部 分 之 執 行 刑 部 分 ， 均 予 撤 銷 改 判 。 爰 審 酌 被 告 因 懷 疑 告  17

            訴 人 丙 ○ ○ 偷 竊 其 木 雕 藝 品 、 破 壞 工 廠 設 備 等 行 為 ， 而 以 前  18

            開 私 行 拘 禁 及 傷 害 之 手 段 ， 長 期 對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為 凌 虐 之 行  19

            為 ， 造 成 告 訴 人 丙 ○ ○ 受 有 前 揭 傷 害 。 其 所 為 非 但 使 告 訴 人  20

            丙 ○ ○ 身 心 蒙 受 鉅 創 ， 亦 破 壞 社 會 治 安 ， 自 非 可 取 ， 併 考 量  21

            被 告 之 犯 後 態 度 、 品 行 、 智 識 程 度 、 經 濟 及 生 活 狀 況 ， 與 告  22

            訴 人 達 成 和 解 等 一 切 情 狀 ， 量 處 如 主 文 第 2項 所 示 之 刑 。  23

        七 、 原 審 就 被 告 持 有 槍 彈 、 故 買 森 林 主 產 物 贓 物 部 分 ， 以 其 此 部  24

            分 之 犯 罪 均 事 證 明 確 ， 適 用 槍 砲 彈 藥 刀 械 管 制 條 例 第 8條 第 4  25

            項 、 第 12條 第 4項 ， (修 正 前 )森 林 法 第 50條 ， 刑 法 第 11條 前  26

            段 、 第 2條 第 1項 前 段 、 第 2項 、 第 55條 、 第 349條 第 1項 、 第  27

            42條 第 3項 前 段 、 第 38條 第 1項 、 第 38條 之 1第 1項 前 段 等 規 定  28

            ， 審 酌 被 告 明 知 持 有 槍 枝 及 子 彈 ， 係 為 法 所 嚴 禁 之 行 為 ， 竟  29

            仍 擅 自 持 有 前 開 改 造 手 槍 及 子 彈 ， 其 所 為 業 已 對 公 眾 安 全 與  30

            社 會 治 安 造 成 潛 在 之 危 害 ； 再 明 知 如 附 表 二 所 示 之 紅 檜 、 扁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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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柏 等 森 林 主 產 物 ， 係 來 源 不 明 之 贓 物 仍 予 故 買 ， 便 利 贓 物 之  01

            流 通 ， 不 僅 增 加 司 法 機 關 追 查 財 產 犯 罪 之 困 難 ， 並 助 長 財 產  02

            犯 罪 之 歪 風 ， 更 對 森 林 保 育 、 自 然 生 態 、 國 家 財 產 造 成 損 害  03

            ； 其 行 為 誠 屬 可 議 ， 且 於 犯 罪 後 未 見 悔 意 ， 足 徵 其 犯 後 態 度  04

            非 佳 ， 暨 其 之 犯 罪 情 狀 、 教 育 程 度 及 家 庭 經 濟 狀 況 等 一 切 情  05

            狀 ， 分 別 量 處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2至 3所 示 之 刑 及 沒 收 (詳 後 述 )，  06

            並 就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2部 分 諭 知 罰 金 易 服 勞 役 之 折 算 標 準 。 經  07

            核 原 判 決 此 部 分 之 認 事 用 法 均 無 違 誤 ， 量 刑 亦 屬 妥 適 ， 並 無  08

            過 重 或 失 輕 之 情 事 ， 應 予 維 持 。 被 告 就 此 部 分 所 提 起 之 上 訴  09

            ， 仍 執 前 詞 否 認 犯 罪 ， 自 非 可 採 ， 其 此 部 分 之 上 訴 為 無 理 由  10

           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11

        八 、 沒 收 部 分 ：  12

        (一 )被 告 於 故 買 森 林 主 產 物 贓 物 之 行 為 後 ， 刑 法 業 於 104年 12月  13

            30日 、 105年 6月 22日 修 正 公 布 ， 並 於 105年 7月 1日 施 行 ， 本  14

            次 修 法 確 認 沒 收 為 刑 法 所 定 刑 罰 及 保 安 處 分 以 外 之 法 律 效 果  15

            ， 具 有 獨 立 性 ， 並 非 刑 罰 (從 刑 )， 自 無 罪 刑 法 定 原 則 之 適 用  16

            與 適 用 行 為 時 法 之 必 然 性 ， 亦 與 禁 止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無 關 (刑  17

            法 第 2條 修 正 理 由 參 照 )， 且 修 正 施 行 後 刑 法 第 2條 第 2項 並 明  18

            定 「 沒 收 、 非 拘 束 人 身 自 由 之 保 安 處 分 適 用 裁 判 時 之 法 律 」  19

            ， 而 該 條 項 乃 規 範 犯 罪 行 為 人 行 為 後 ， 關 於 沒 收 、 非 拘 束 人  20

            身 自 由 保 安 處 分 之 法 律 變 更 所 生 新 舊 法 律 適 用 之 準 據 法 ， 條  21

            文 雖 經 修 正 ， 惟 尚 無 新 舊 法 比 較 之 問 題 ， 是 以 就 沒 收 部 分 ，  22

            應 逕 行 適 用 裁 判 時 之 法 律 。 再 關 於 刑 法 修 正 後 與 其 他 法 律 關  23

            於 沒 收 間 之 適 用 關 係 ， 依 刑 法 施 行 法 第 10條 之 3第 2項 規 定 「  24

            105年 7月 1日 前 施 行 之 其 他 法 律 關 於 沒 收 、 追 徵 、 追 繳 、 抵  25

            償 之 規 定 ， 不 再 適 用 」 ， 是 就 沒 收 適 用 之 法 律 競 合 ， 明 白 揭  26

            示 「 後 法 優 於 前 法 」 之 原 則 ， 僅 於 刑 法 沒 收 章 施 行 「 後 」 ，  27

            其 他 法 律 就 沒 收 方 面 另 有 特 別 規 定 者 ， 始 依 刑 法 第 11條 但 書  28

            規 定 「 但 其 他 法 律 有 特 別 規 定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」 ， 而 依 特 別 法  29

            優 先 於 � 通 法 之 原 則 ， 優 先 適 用 各 該 其 他 法 律 特 別 規 定 。  30

        (二 )按 違 禁 物 ， 不 問 屬 於 犯 罪 行 為 人 與 否 ， 沒 收 之 ， 刑 法 第 38條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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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第 1項 定 有 明 文 。 查 ：  01

           扣 案 之 改 造 手 槍 1支 (槍 枝 管 制 編 號 0000000000， 含 彈 匣 2個 )  02

            ， 經 鑑 定 結 果 具 有 殺 傷 力 ， 業 如 前 述 ， 為 槍 砲 彈 藥 刀 械 管 制  03

            條 例 所 規 範 之 槍 砲 ， 非 經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， 不 得 持 有 ， 屬  04

            於 違 禁 物 ， 爰 依 刑 法 第 38條 第 1項 之 規 定 ， 併 予 宣 告 沒 收 。  05

           扣 案 之 非 制 式 子 彈 2顆 、 制 式 子 彈 4顆 ， 經 鑑 定 結 果 ， 均 具 有  06

            殺 傷 力 ， 亦 如 前 述 ， 然 扣 案 子 彈 業 經 全 部 試 射 擊 發 而 裂 解 ，  07

            其 所 剩 之 彈 殼 、 彈 頭 ， 已 不 具 有 子 彈 之 功 能 ， 顯 非 違 禁 物 ，  08

            自 無 從 宣 告 沒 收 。  09

           扣 案 之 空 氣 槍 1支 (槍 枝 管 制 編 號 0000000000)， 經 鑑 定 結 果  10

            ， 認 係 氣 體 動 力 式 槍 枝 ， 以 小 型 高 壓 氣 體 鋼 瓶 內 之 氣 體 為 發  11

            射 動 力 ， 經 以 金 屬 彈 丸 測 試 3次 ， 其 中 彈 丸 最 大 發 射 速 度 為  12

            48.9公 尺 /秒 ， 計 算 其 動 能 為 1.05焦 耳 ， 換 算 其 單 位 面 積 動  13

            能 為 3.72焦 耳 /平 方 公 分 ； 又 扣 案 之 空 氣 槍 1支 (槍 枝 管 制 編  14

            號 0000000000)， 經 鑑 定 結 果 ， 認 係 氣 體 動 力 式 槍 枝 ， 以 小  15

            型 高 壓 氣 體 鋼 瓶 內 之 氣 體 為 發 射 動 力 ， 經 以 金 屬 彈 丸 測 試 3  16

            次 ， 其 中 彈 丸 最 大 發 射 速 度 為 62.3公 尺 /秒 ， 計 算 其 動 能 為  17

            13.9焦 耳 ， 換 算 其 單 位 面 積 動 能 為 6.10焦 耳 /平 方 公 分 ， 此  18

            有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刑 事 警 察 局 106年 7月 28日 刑 鑑 字 第 10600482  19

            45號 鑑 定 書 (見 偵 字 第 21685號 卷 第 197至 199頁 )在 卷 為 憑 。  20

            故 前 開 扣 案 之 空 氣 槍 2枝 (槍 枝 管 制 編 號 0000000000、 000000  21

            0000)， 其 單 位 面 積 動 能 未 達 20焦 耳 /平 方 公 分 ， 不 足 以 穿 入  22

            人 體 皮 肉 層 ， 均 不 具 殺 傷 力 ， 性 質 上 既 非 屬 違 禁 物 ， 本 院 自  23

            無 從 宣 告 沒 收 。  24

           扣 案 之 子 彈 5顆 ， 經 鑑 定 結 果 ， 認 均 係 口 徑 9㎜ 制 式 空 包 彈 ，  25

            均 不 具 金 屬 彈 頭 ， 認 不 具 殺 傷 力 ； 扣 案 之 彈 頭 2顆 ， 經 送 鑑  26

            定 結 果 ， 認 均 係 非 制 式 金 屬 彈 頭 ； 扣 案 之 彈 殼 10顆 ， 經 送 鑑  27

            定 結 果 ， 認 均 係 非 制 式 金 屬 彈 殼 ， 此 有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刑 事 警  28

            察 局 106年 7月 28日 刑 鑑 字 第 1060048245號 鑑 定 書 (見 偵 字 第  29

            21685號 卷 第 197至 199頁 )在 卷 可 憑 ， 故 前 開 扣 案 之 子 彈 、 彈  30

            頭 及 彈 殼 ， 既 不 具 殺 傷 力 ， 性 質 上 即 非 違 禁 物 ， 亦 無 從 宣 告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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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沒 收 。  01

        (三 )按 供 犯 罪 所 用 、 犯 罪 預 備 之 物 或 犯 罪 所 生 之 物 ， 屬 於 犯 罪 行  02

            為 人 者 ， 得 沒 收 之 ， 刑 法 第 38條 第 2項 前 段 定 有 明 文 。 查 ：  03

           扣 案 之 手 銬 2副 、 機 車 用 大 鎖 1個 、 腳 踏 車 用 鎖 1條 、 鐵 鍊 1條  04

            、 鎖 頭 3個 、 鑰 匙 5支 等 物 ， 係 被 告 所 有 供 其 為 犯 罪 事 實 一 所  05

            示 犯 行 所 用 之 物 ， 爰 依 刑 法 第 38條 第 2項 前 段 之 規 定 ， 於 被  06

            告 該 次 犯 行 項 下 併 予 宣 告 沒 收 。  07

           扣 案 之 蘋 果 廠 牌 IPHONE7型 號 搭 配 門 號 0000000000號 SIM卡 金  08

            色 行 動 電 話 1支 ， 雖 係 被 告 所 有 之 物 ， 然 並 任 何 事 證 足 供 認  09

            定 係 供 其 本 案 犯 罪 所 用 ， 亦 非 違 禁 物 ， 自 無 從 併 予 宣 告 沒 收  10

            。  11

           扣 案 之 FORD廠 牌 、 車 牌 號 碼 000－ 0000號 自 用 小 客 車 1輛 ， 登  12

            記 名 義 人 雖 係 被 告 之 母 林 彩 秋 ， 但 實 際 所 有 人 為 被 告 ， 業 經  13

            被 告 於 偵 查 時 供 承 在 卷 (見 偵 字 第 21686號 卷 第 94頁 背 面 、 第  14

            97頁 )， 並 有 公 路 監 理 電 子 閘 門 車 號 查 詢 汽 車 車 籍 (見 偵 字 第  15

            13244號 卷 二 第 179頁 )在 卷 可 憑 。 該 車 輛 其 後 於 偵 查 中 經 檢  16

            察 官 徵 得 被 告 之 同 意 進 行 變 價 拍 賣 後 所 得 1000元 ， 此 有 臺 灣  17

           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106年 度 變 價 字 第 21號 命 令 (見 變  18

            價 卷 第 29頁 )、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署 收 受 贓 證 物 品 清 單  19

            (見 變 價 卷 第 98頁 )在 卷 為 憑 ， 依 據 前 開 事 證 ， 並 無 從 認 定 與  20

            被 告 本 案 犯 行 間 有 何 關 連 性 存 在 ， 本 院 亦 無 從 併 予 宣 告 沒 收  21

            。  22

        (四 )按 犯 罪 所 得 ， 屬 於 犯 罪 行 為 人 者 ， 沒 收 之 ， 刑 法 第 38條 之 1  23

            第 1項 前 段 定 有 明 文 。 查 ： 扣 案 如 附 表 二 所 示 之 扁 柏 、 紅 檜  24

            等 森 林 主 產 物 贓 物 ， 係 被 告 犯 故 買 森 林 主 產 物 贓 物 罪 所 得 之  25

            物 ， 屬 其 犯 罪 所 得 ， 爰 依 刑 法 第 38條 之 1第 1項 前 段 規 定 ， 於  26

            被 告 該 次 犯 行 項 下 併 予 宣 告 沒 收 。  27

        九 、 被 告 撤 銷 改 判 與 上 訴 駁 回 部 分 所 處 之 有 期 徒 刑 部 分 ， 本 院 審  28

            酌 其 犯 罪 之 情 節 、 行 為 次 數 、 侵 害 法 益 ， 及 其 犯 罪 之 類 型 各  29

            有 不 同 ， 對 於 危 害 法 益 之 加 重 效 應 非 輕 等 情 狀 ， 應 定 其 應 執  30

            行 之 刑 及 諭 知 罰 金 易 服 勞 役 之 折 算 標 準 如 主 文 第 4項 所 示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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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又 本 案 就 被 告 所 宣 告 之 多 數 沒 收 ， 均 應 適 用 刑 法 第 40條 之 2  01

            第 1項 之 規 定 併 執 行 之 ， 且 毋 庸 於 主 文 諭 知 「 沒 收 部 分 併 執  02

            行 之 」 。  03

        據 上 論 斷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68條 、 第 369條 第 1項 前 段 、 第 364  04

        條 、 第 299條 第 1項 前 段 、 第 300條 ， 刑 法 第 2條 第 1項 前 段 、 第 2項  05

        、 (修 正 前 )第 277條 第 1項 、 第 302條 第 1項 、 第 55條 、 第 51條 第 5  06

        款 、 第 42條 第 3項 前 段 、 第 38條 第 2項 前 段 、 第 40條 之 2第 1項 ， 判  07

        決 如 主 文 。  08

        本 案 經 檢 察 官 柯 學 航 提 起 公 訴 ， 檢 察 官 張 姿 倩 移 送 併 辦 ， 檢 察 官  09

        甲 ○ ○ 到 庭 執 行 職 務 。  10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108    年     8    月     6    日  11

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四 庭     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 黃   仁   松  1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 唐   中   興  1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 林   宜   民  14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15

        森 林 法 部 分 不 得 上 訴 ， 其 餘 得 上 訴 。  16

       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應 於 收 受 送 達 後 十 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書 狀 ， 其 未  17

        敘 述 上 訴 之 理 由 者 ， 並 得 於 提 起 上 訴 後 十 日 內 向 本 院 補 提 理 由 書  18

        （ 均 須 按 他 造 當 事 人 之 人 數 附 繕 本 ） 「 切 勿 逕 送 上 級 法 院 」 。  1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 謝   安   青  20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8     月     6     日  21

        附 錄 論 罪 科 刑 法 條 ：  22

        槍 砲 彈 藥 刀 械 管 制 條 例 第 8條 第 4項 ：  23

        未 經 許 可 ， 持 有 、 寄 藏 或 意 圖 販 賣 而 陳 列 第 1項 所 列 槍 枝 者 ， 處 3  24

        年 以 上 10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， 併 科 新 臺 幣 7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25

        槍 砲 彈 藥 刀 械 管 制 條 例 第 12條 第 4項 ：  26

        未 經 許 可 ， 持 有 、 寄 藏 或 意 圖 販 賣 而 陳 列 子 彈 者 ， 處 5年 以 下 有  27

        期 徒 刑 ， 併 科 新 臺 幣 300萬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28

        修 正 前 刑 法 第 277條 第 1項 ：  29

        傷 害 人 之 身 體 或 健 康 者 ， 處 3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1千 元 以 下  30

        罰 金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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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刑 法 第 302條 第 1項 ：  01

        私 行 拘 禁 或 以 其 他 非 法 方 法 ， 剝 奪 人 之 行 動 自 由 者 ， 處 5年 以 下  02

       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3百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03

        刑 法 第 349條 第 1項 ：  04

        收 受 、 搬 運 、 寄 藏 、 故 買 贓 物 或 媒 介 者 ， 處 5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 05

        拘 役 或 科 或 併 科 50萬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06

        修 正 前 森 林 法 第 50條 ：  07

        竊 取 森 林 主 、 副 產 物 ， 收 受 、 搬 運 、 寄 藏 、 故 買 贓 物 或 為 牙 保 者  08

        ， 依 刑 法 規 定 處 斷 。  09

        附 表 一 ：  10
          11
        編號 犯罪事實        所犯罪名、諭知之主刑及沒收        12
          13
          1 犯罪事實一      己○○犯私行拘禁罪，處有期徒刑玖  1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月。扣案之手銬貳副、機車大鎖壹個  1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腳踏車鎖壹條、鐵鍊壹條、鎖頭參  1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個、鑰匙伍支，均沒收。            17
          18
          3 犯罪事實二      己○○未經許可，持有可發射子彈具  1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殺傷力之改造手槍，處有期徒刑參  2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貳月，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，罰  2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如易服勞役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 2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壹日。扣案之改造手槍壹枝(槍枝管   2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制編號0000000000、含彈匣貳個)沒   2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
          26
          5 犯罪事實三      己○○故買森林主產物，處有期徒刑  2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捌月。扣案如附表二所示之物，均沒  2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
          30
        附 表 二 ：  31

６３



          01

        編 號 樹 種 數 量 重 量   材 積           外 觀 形 狀  02

          03

          1 扁 柏 1塊  24公 斤 0.0298立 方 公 尺 樹 瘤       04

          05

          2 紅 檜 1塊  7公 斤  0.0079立 方 公 尺 樹 瘤       06

          07

          3 紅 檜 1塊  14公 斤 0.0174立 方 公 尺 樹 瘤       08

          09

          4 扁 柏 1塊  7公 斤  0.0087立 方 公 尺 樹 瘤       10

          11

          5 扁 柏 1塊  6公 斤  0.0074立 方 公 尺 樹 瘤       12

          13

          6 扁 柏 1塊  4公 斤  0.0049立 方 公 尺 樹 瘤       14

          15

          7 扁 柏 1塊  4公 斤  0.0049立 方 公 尺 樹 瘤       16

          17

          8 扁 柏 1塊  11公 斤 0.0136立 方 公 尺 樹 瘤       18

          19

          9 扁 柏 1塊  20公 斤 0.0248立 方 公 尺 金 磚       20

          21

         10 扁 柏 1塊  54公 斤 0.0671立 方 公 尺 金 磚       22

          23

         11 紅 檜 1塊  61公 斤 0.0758立 方 公 尺 金 磚       24

          25

         12 扁 柏 1塊  11公 斤 0.0136立 方 公 尺 金 磚       26

          27

         13 扁 柏 1塊  13公 斤 0.0161立 方 公 尺 聚 寶 盆     28

          29

         14 扁 柏 1塊  33公 斤 0.041立 方 公 尺  金 磚       30

        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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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（ 續 上 頁 ）  01

          02

         15 扁 柏 1塊  19公 斤 0.0236立 方 公 尺 聚 寶 盆     03

          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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